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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第６号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为进一步引导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和公平竞争等方面充

分发挥作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

神，我委研究制定了《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现予以公告。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宣传、引导和

执法工作。

附件：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

附件

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

为进一步引导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和公平竞争等方面充

分发挥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

神，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对行业协会从事的有助于行业发展、市场竞争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价格行为予以

鼓励和倡导，对行业协会从事的可能违反《价格法》、《反垄断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价格行为的风险予以提示，对行业协会评估其各类价格行为的合法性给予指引。本

指南也可以帮助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对行业协会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管过程中，正确地理解和运用

价格、反垄断法律法规。

一、行业协会一般是指由同业经济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会员）组成，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

理，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社团法人。

以“学会”、“商会”、“同业公会”、“联合会”、“促进会”、“联盟”等名称命名，符合上述定义的

社团法人，属于本指南所称的行业协会。

二、本指南主要用于指引行业协会从事的下列价格行为：

（一）行业协会从事的涉及或者影响会员以及其他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行业协会可能在进行

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等过程中，对会员以及其他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予以引导、限制或者支持，这些

行为也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会员、其他经营者的价格权益乃至市场价格秩序。

（二）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的行为。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会对会员、行业乃至社会公众

的价格预期和价格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会对市场价格秩序产生影响。

（三）行业协会之间交换价格信息或者采取联合行动的行为。各行业协会之间相互交换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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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能会对行业乃至社会公众的价格预期和价格行为产生影响；各行业协会之间采取联合行

动，则可能统一引导或者限制各自会员的价格行为，进而对全行业价格秩序产生影响。

（四）销售商品、提供有偿服务的行为。行业协会往往向会员或者会员以外的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提供有偿的咨询、培训、信用评价、展览等服务，或者有偿提供协会创办的报刊、出版物以及

其他商品。在开展这些价格活动时，行业协会等同于经营者。

三、行业协会制定协会章程应当符合价格、反垄断法律法规的规定。

行业协会从事价格行为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不损害会员、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行业协会从事价格行为需要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和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

四、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在会员自愿原则下，对会员开展价格和反垄断法

律宣传、教育和培训，促进会员建立健全价格管理制度，提高会员依法经营的意识和能力。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行业协会组织价格、反垄断法律法规宣传过程中，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

五、行业协会在维护行业和行业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过程中，从事以下行为，一般不会有法律

风险，并且对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行业利益有积极作用：

（一）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映涉及行业利益或者行业内经营者利益的意见和建议。

（二）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映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下

称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经营者侵害会员自主定价权的行为。

（三）向省级以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举报行业上下游经营者或者同行业其他经营者达成价格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

（四）向省级以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映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五）代表会员或者行业，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拒绝行政机关要求行业协会实施本指南第九条所列行为的指示，并将上述情况向省级

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报告。

（七）在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在会员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陈述、申辩时，依法

向会员提供帮助。

（八）协助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调解会员或者本行业其他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产生的价格纠

纷。

六、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则、标准，实施行业自律，从事以下行为，一般不会有法律风险或者风

险较小：

（一）在不违反明码标价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倡导会员增加明码标价标示的内容，或者在行业

内推广运用电子标价签、电子价目表等新的明码标价形式。

（二）公布会员所提供服务项目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标准，防止经营者拆分服务项目或者降低

服务标准。

（三）提示会员不得利用行业协会作为平台，相互之间交换价格、成本信息或者协调价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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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四）在组织会员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会员之间相互商讨价格、交流价格信息时，及时予以制

止。

（五）对会员违反价格、反垄断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采取告诫、行业内通报、公开谴责等手段

予以制止。

七、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可能对社会公众的价格预期和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产生影响，法

律风险较大。通常情况下，可以按照以下原则，来衡量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的行为面临法律风

险的程度：

（一）社会公众对相关信息来源的获取途径越少，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可能对公众的价格

预期影响越大。

（二）相关市场集中度越高，行业协会发布相关市场内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将要执行的价格、

价格政策或者定价策略，对公众的价格预期影响越大。

（三）相关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小，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对公众的价格预期影响越大。

（四）行业协会对行业内经营者管控能力越强，行业协会发布关于价格必将或者极有可能上

涨或者下跌的趋势分析，对公众的价格预期影响越大。

八、行业协会发布价格信息，容易引导行业内经营者之间达成价格垄断协议，存在很大法律风

险。相比发布历史的、行业综合性、公开收集到的价格信息，发布现行的或者将来的价格信息，发

布某一经营者、某一产品的价格信息，发布经营者难以收集的价格信息，导致行业内经营者达成价

格垄断协议的法律风险更大。

（一）行业内生产经营成本越稳定，行业集中度越高，越可能受到行业内经营者近期发生的成

本、价格信息的影响。行业协会发布行业内经营者近期发生的生产成本、销售报价、成交价格等价

格信息，容易引发价格垄断协议的达成。

（二）行业协会发布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将要执行的价格，容易引发价格垄断协议的达成。

（三）行业的生产经营与上下游联系越紧密，行业内经营者越容易对上下游成本、价格波动采

取一致性的应对措施。行业协会发布上下游成本、价格的变化信息，越容易引发价格垄断协议的

达成。

（四）行业协会掌握的行业管理权限越大，收集和处理行业内经营数据越全面，发布的价格、

成本变化趋势分析越具体，对会员的影响和管控能力越强，其所发布的价格趋势分析越容易引发

价格垄断协议的达成。

九、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业协会从事以下价格行为，具有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

效果，法律风险极高：

（一）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二）组织交换会员之间的价格信息，将价格信息在会员或者行业内其他经营者之间相互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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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统一优惠条件或者期限的方式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四）发布行业内指导价、基准价、参考价、推荐价等具有引导性的价格。

（五）以公布价格计算公式的方式对成本构成、利润率等因素予以限定。

（六）制定具有排除、限制价格竞争的规则、决定、通知、标准等。

（七）通过行业内惩戒机制保证或者促进经营者实施价格垄断协议。

十、行业协会从事以下价格行为，将严重扰乱市场价格秩序，法律风险极高：

（一）捏造、散布本行业的涨价信息，推动本行业商品或者服务价格过快、过高上涨。

（二）捏造、散布本行业的上下游行业的涨价信息，间接推动本行业商品或者服务价格过快、

过高上涨。

（三）捏造、散布本行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上涨信息，推动本行业商品或者服务价格过快、过高

上涨。

（四）组织或者引导会员或者本行业的其他经营者在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存储数量或者存

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或者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对会员

的商品库存数量、存储周期等库存管理作出规定，推动本行业商品或者服务价格过快、过高上涨。

十一、行业协会之间交换价格信息，容易为各自的会员之间达成价格垄断协议创造便利条件。

行业协会之间在交换信息时，应当注意避免本指南第八条提示的法律风险。

不同行业协会共同组织各自会员之间采取价格上的一致行动，极可能触犯法律法规的规定。

行业协会之间在组织会员行动时，应当注意避免本指南第九条、第十条提示的法律风险。

十二、行业协会向会员或者会员以外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销售协会创办的报刊、出版物等

商品，或者提供有偿咨询、培训、信用评价、展览等服务时，行业协会等同于经营者，应当遵守价格、

反垄断法律法规关于经营者的有关规定，否则法律风险极高。

十三、行业协会从事了本指南提示的具有法律风险的行为，执法部门会依法开展调查并实施

行政处罚。经营者在行业协会组织下从事了本指南提示的具有法律风险的行为的，其法律责任不

因行业协会承担法律责任而减轻，其中起牵头、组织作用的经营者还将面临从重处罚。

对于存在违反价格、反垄断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行业协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将其纳入

失信黑名单，由各有关部门依法对其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７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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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制定价格行为，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保护消费

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和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定价机关）依法制定或者

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以及定价机制的行为，适用本规则。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国家实行并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政府制定价格的范围主要为重要公

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等，具体以中央定价目录和地方定价目录（以下

简称定价目录）为准。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价格，具体工作由其所属价格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负责。

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权限制定价格，不得越权定价。

第四条　定价目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制定，逐项明确定价内容和定价机关，并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　制定价格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六条　制定价格应当依据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商品和服务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替代商品和服务价格联系紧密

的，可以参考相关价格。

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

第七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不同行业特点，逐步建立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实现商品和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化。

第二章　制定价格的程序

第八条　定价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社会各方面的反映以及价格执行期限等，适

时制定价格。

第九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履行价格调查、成本监审或者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

法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等程序。

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专家论证、价格听证、风险评估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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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依法制定定价机制的，定价机关应当按照定价机制确定具体价格水平。

第十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可以要求相关经营者、行业组织、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制定价格所

需的资料。

第十一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对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分析对相关行业、

消费者的影响。

第十二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开展成本监审或者成本调查，并逐步建立成本信息公开

制度。

依法应当开展成本监审的，按照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执行，未经成本监审的，不得制定价格。

第十三条　制定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时，定价机关应当邀请有关方面的专

家进行论证。

第十四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听取经营者、消费者或其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

对依法应当通过听证方式征求意见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按照价格听证的有关规定

开展听证；未经听证不得制定价格。

第十五条　制定价格对经济社会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开展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结合听取社会意见、专家论证等一并进行。

第十六条　定价机关履行本规则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规定程序后，应当形成制定价格的方

案。方案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幅度；

（二）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

（三）制定价格对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四）成本监审报告或者成本调查报告；

（五）经营者、消费者或其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主要意见及采纳情况；

（六）经过听证的，附听证报告；

（七）经过专家论证的，附专家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

（八）经过风险评估的，附风险评估意见；

（九）价格的执行时间、期限和范围。

第十七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开展合法性审查。实行合法性审查的方式、机构和工作

规则，由定价机关规定。合法性审查内容包括：

（一）制定价格事项是否符合定价目录规定的权限和范围；

（二）制定价格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三）需要审查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定价机关应当对制定价格的方案实行集体审议。实行集体审议的方式、人员组成

和工作规则，由省级以上定价机关规定。

第十九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制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６



报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制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定价机关是政府其他部门的，作出制定价格决定前应当书面征求同级价格主管部

门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按照本规则履行相关程序后，认为需要制定价格的，定价机关应当适时作出制

定价格的决定。制定价格的决定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制定价格的项目、制定的价格；

（二）制定价格的依据；

（三）价格的执行时间和范围；

（四）作出决定的定价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制定价格的决定原则上应当由定价机关制发。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价格的，经市、县人民

政府批准，可以由价格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制发并抄报市、县人民政府。

第二十二条　定价机关应当按照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制定价格的卷宗并存档。

卷宗应当实行“一价一卷宗”，内容包括：制定价格的方案、制定价格的决定及相关材料。

第二十三条　制定价格的决定实施后，定价机关应当对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

测，并适时进行后评估。后评估的内容包括：

（一）价格的执行情况，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二）经营者经营状况、成本、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变化对价格的影响；

（三）相关商品和服务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的变化情况；

（四）社会各方面对所制定价格的意见；

（五）制定的价格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消费者、经营者的影响；

（六）其他有关情况。

第二十四条　制定价格的决定实施后，如果制定价格的依据发生重大变化，定价机关应当适

时调整价格。

第三章　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消费者、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方面（以下简称建议人）可以向定价机关

提出制定价格的建议。建议内容主要包括建议制定价格的具体商品或者服务名称、建议价格、依

据和理由等。

第二十六条　制定价格有建议人的，定价机关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将建议办理情况告知建议

人。

第二十七条　定价机关听取经营者、消费者或其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时，可以选择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组织听证、实地走访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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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时，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挥第三方机构的积极作

用。

第二十九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定价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制定价格的决定。

第四章　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定价机关应当建立严格规范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上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对下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价格行为的监督和指导。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的制定价格行为应当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一条　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单位和个人可以对制定价格过程中的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第三十二条　定价机关有违法行为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价格法》进行查处。

第三十三条　定价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制定价格工作中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则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的《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垄断行业价格监管的意见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５５４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建立健全垄断行业科学定价方式，合理降低垄断行

业价格，推进垄断行业降本增效，促进垄断行业可持续发展、消费者合理负担，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垄断行业是由一个或少数经营主体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业，主要指因存在资源稀缺性、规

模经济效益而由一个或少数企业经营的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和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行业，

主要包括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铁路运输等基础性行业以及居民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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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业主要提供基础性、公益性产品和服务，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

人民群众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具有资本投入量大、市场支配地位明显、关乎民生、难以形成有

效竞争等特点，为保障公共利益，根据国际惯例，需要政府对这些行业的价格进行有效监管。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加快推进垄断行业定价制

度建设，先后出台了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铁路客运等重点行业定价办法或成本监审办法，初

步建立起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垄断行业定价制度框架，严格成本监审，强化价格监

管，有效约束了垄断行业成本，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目前，已全面完成省级电网输配电

价改革，核减成本比例达１４．５％；已基本完成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一些城市也开展了

供水定价成本监审，为进一步深化价格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当前我国垄断行业经营成本

不够透明、价格形成不够合理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成本监审制度不够完善、覆盖面还需扩大，监管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监管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还需提高，迫切需要在总结价格监管实践基础

上，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监管，建立健全科学定价方式，实质性降低偏高价格

和收费水平，这既有利于合理降低企业成本和社会负担，也有利于提高垄断行业生产经营效率，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有效举措，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必

然要求。

二、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按照“准确核定成本、科学确定利润、严格进行监管”的思路，以成本监审为

基础，以科学定价机制为支柱，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

垄断行业定价制度，实现科学化、精细化、制度化、透明化监管，促进垄断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合

理降低垄断行业价格。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

价格。切实转变价格监管的理念、方式、手段，不断完善成本监审制度、价格形成机制，强化成本约

束，合理形成价格，增强企业降本增效的内生动力，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坚持科学规范。合理界定政府、企业、消费者权利和义务，制定覆盖全部垄断行业的成本监审

办法、定价办法，建立起科学的成本分担机制、合理反映成本构成和收益的价格形成机制。规范政

府定价的程序和行为，严格依法依规开展价格监管。

坚持公开透明。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垄断行业价格监管的决策公开、

程序公开、执行公开、结果公开。鼓励公众参与垄断行业价格监管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及时公开

价格制定调整、成本构成变化情况，强化社会监督。

坚持分类监管。根据不同垄断行业的生产经营特征和成本构成特点，分类建立定价规则，推

进科学定价。区分企业经营的垄断性和竞争性领域，单独核算政府定价业务成本，推动建立相对

独立的分类成本和利润指标体系。

坚持稳步推进。结合垄断行业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兼顾行业发展与民生保障，把握好节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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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协同推进价格监管。综合考虑行业发展阶段、社会承受能力、鼓励民间投资等因素，先易后

难，重点突破，有序推进，逐步实现垄断行业科学定价的全覆盖。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０年，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和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行业定价办

法、成本监审办法基本实现全覆盖，科学、规范、透明的垄断行业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

三、重点任务

以制度规则建设为重点，合理确定成本构成，科学确定投资回报率，建立健全“准许成本 ＋合

理收益”的定价制度。以开展成本监审、规范定价程序、推进信息公开为抓手，严格进行监管，规范

政府和企业价格行为。

（一）严格成本监审。健全垄断行业成本监审规则，加快制定出台分行业的成本监审办法，明

确垄断行业定价成本构成和具体审核标准，特别是细化职工薪酬、折旧费、漏损率等约束性指标。

扎实开展垄断行业成本监审，合理归集、分摊和核算成本，严格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强

化成本约束，为科学定价提供依据。创新成本监审方式，鼓励引入第三方参与监审，提高监审效

率。

（二）健全定价机制。加快制定出台分行业具体定价办法，建立合理反映不同用户成本的价

格机制。在准确核定成本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及行业发展需要、社会承受能力、供给安

全和质量等因素，科学确定投资回报率，合理制定价格水平，促进企业获得合理收益、消费者合理

负担。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约束、激励作用，通过制定上限价格、标杆价格等办法，引导垄断企业

主动开展技术创新、改进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三）规范定价程序。所有垄断行业定价项目均纳入定价目录，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及时向社

会公开。完善垄断行业政府定价决策机制，严格执行并实施成本监审、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公众

参与、集体审议等定价程序，创新价格听证方式，探索建立第三方参与垄断行业定价制度，充分听

取社会公众意见，最大限度减少定价机构自由裁量权，着力规范政府定价行为。

（四）推进信息公开。建立健全垄断行业信息披露和公开制度，强化垄断企业向监管机构的

信息报送和公开义务，督促垄断企业定期向社会披露生产经营和年度财务状况，公开有关成本及

价格信息。政府定价机构制定和调整价格应当公开成本监审结论。完善城市供水成本信息公开

制度，积极推进天然气管道运输成本信息公开，逐步扩大至所有垄断行业，提高政府定价的透明

度。

（五）强化定价执行。清晰界定定价机构、垄断企业在政府定价政策制定、执行中的权责和义

务，强化垄断企业责任。督促垄断企业严格落实政府定价政策，合理行使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内

的自主定价权。加强政府定价政策执行事中事后监管，建立政府定价政策定期评估制度，并适时

调整完善。

四、近期重点工作

围绕电力、天然气、铁路客运、居民供水供气供热等重点领域，加快建立健全成本监审办法和

价格形成机制，从细从严开展成本监审和定价工作，规范垄断行业收费，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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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一）输配电价格。严格执行并适时完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制度。加快推进跨省跨区专项输

电工程和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改革，力争２０１８年完成。研究核定增量配电网和地方电网配电价格，

加快形成完整的输配电价监管体系。研究制定输配电成本和价格信息公开办法以及分电压等级

成本核算、归集、分配办法。研究建立电力普遍服务、保底服务的成本回收机制，妥善处理并逐步

减少政策性交叉补贴。

（二）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依据已出台的定价办法和成本监审办法，深入开展跨省长途管

道运输成本监审，合理制定价格水平，适时完善监管规则。强化省内短途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

管，加快落实输配气价格监管要求，全面梳理天然气各环节价格，２０１８年底前各地要建立起输配

环节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重新核定省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制定独立配气价格，降低偏高输

配价格。

（三）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价格。依据已出台的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全面开展普通旅客列

车运输成本监审，２０１７年底完成成本监审工作，提出完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票价形成机制的

意见。对公益服务属性特征明显的部分普通旅客列车客运产品，统筹协调价格调节与财政补贴，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构建以列车运行速度和等级为基础、体现服务质量差异的票价体系。

（四）居民供水供气供热价格。制定完善居民供水供气供热成本监审办法、定价办法，力争

２０２０年前实现全覆盖。强化供水成本监审，完善供水成本公开制度，引入约束激励机制，促进供

水企业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主动降低生产成本。开展城镇供气成本监审，完善居民用气价

格机制，优化居民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减少交叉补贴。推进北方地区清洁供暖，落实煤热、气热价

格联动机制，开展供热成本监审，按照“多用热、多付费”原则，逐步推行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相结

合的两部制价格制度，合理引导热力消费。

（五）垄断行业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垄断行业经营服务性收费，取消违规不合理收费，

推动降低偏高收费标准。具备竞争条件的收费项目，一律放开由市场调节。保留政府定价管理

的，要纳入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１７年底前统一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由企业依法自主定价的，

要落实明码标价规定，明确收费项目名称、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没有提供实质性服务的，一律不

得收费。已通过价格回收的成本，不得另行收费补偿。加大执法力度，严禁利用优势地位强制服

务、强行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多收费少服务。

五、保障措施

把加强垄断行业价格监管作为价格工作定位转型的重要方向，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入研

究、精心部署，健全制度、提升能力，不断提高政府价格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按照本意见精神，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强化责任担当，

把握正确方向，细化工作安排，在抓落实出实效上多下功夫。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

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全力抓，建立健全工作任务台账制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

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地方的政策联动和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及时发现总结基层创新举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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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经验，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更好推动工作落实。

（二）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监管队伍建设，推进垄断行业监管国际交流、合作，依托国内高校、

智库加强人才培训，着力打造与监管需求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加快修订出台《政府制定价

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为垄断行业定价提供制

度保障。加快价格信息化建设，推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信息共享和系统互联互通，充分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提升价格监管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督察问效。密切跟踪工作进展情况，定期开展工作自查，主动查找不足、推进落实。

建立健全定期调度督导制度，进一步强化责任，确保工作按时推进、取得实效。对工作进展滞后的

地方，要及时督导，限时推进，加快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及时评估工作进展，认真研究、全力破解

存在的问题，确保不折不扣完成预期目标。

（四）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对垄断行业价格监管的宣传力度，准确解读价格监管政策，回应社

会关切，及时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件，保障公众知情权。充分发挥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作用，鼓励

公众及时反映垄断行业价格违法行为，强化社会监督。研究制定垄断行业价格监管制度、价格调

整政策，凡是能够公开的，一律公开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５８１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二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重庆三峡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我委对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等１３家跨省管道运输企业进行了定价成

本监审，并据此核定了相关管道运输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成本监审，核定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等１３家跨省管道运输企业管道运输价

格，具体见附表。

相关管道运输企业要根据单位距离的管道运输价格（运价率），以及天然气入口与出口的运

输距离，计算确定并公布本公司管道运输价格表，同时报我委（价格司）备案。

二、上述管道运输价格包含输气损耗等费用，管道运输企业不得在运输价格之外加收其它费

用。

三、价格放开的天然气，供需双方可在合同中约定气源和运输路径，协商确定气源价格；管道

运输企业按规定的管道运输价格向用户收取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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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价格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表

附件

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表

企业名称 经营的主要管道

主干管道
管径

管道运输价格

毫米
元／千立
方米·公里

元／
立方米

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包括陕京系统（陕西靖边、榆林 －
北京）等

１２１９／１０１６ ０．２８５７

中石油管道联合有限公司

包括西一线西段（新疆轮南 －宁夏
中卫），西二线西段（新疆霍尔果斯
－宁夏中卫），涩宁兰线（青海涩北
－甘肃兰州）等

１２１９ ０．１４４２

中石油西北联合管道有限责任公
司

包括西三线（新疆霍尔果斯 －福建
福州，广东广州）等

１２１９ ０．１２２４

中石油东部管道有限公司

包括西一线东段（宁夏中卫 －上
海）、西二线东段（宁夏中卫－广东
广州），忠武线（重庆忠县－湖北武
汉），长宁线（陕西长庆 －宁夏银
川）等

１２１９／
１０１６／７１１ ０．２４２９

中石油管道分公司

包括秦沈线（河北秦皇岛 －辽宁沈
阳）、大沈线（辽宁大连－沈阳），哈
沈线（沈阳 －长春），中沧线（河南
濮阳－河北沧州）等

１０１６／７１１ ０．４６７８

中石油西南管道分公司
包括中贵线（宁夏中卫 －贵州贵
阳）、西二线广南支干线（广东广州
－广西南宁）等

１０１６ ０．３９６１

中石油西南管道有限公司 中缅线（云南瑞丽－广西贵港） １０１６ ０．４１０９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西南油气田周边管网
９１４／
８１３／７１１ ０．１５

中石化川气东送天然气管道有限
公司

川气东送管道（四川普光－上海） １０１６ ０．３８９４

中石化榆济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榆济线（陕西榆林－山东济南） ７１１／６１０ ０．４４４３

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天
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至北京煤制气
管道

９１４ ０．９７８７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山西沁水至河南博爱煤层气管道 ５５９ ３．５０４７

张家口应张天然气有限公司 应张线（山西应县－河北张家口） ５０８ ２．０３０４

注：部分企业经营的管道包含联络线及支线，本表未全部注明，具体见企业公布的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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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５８２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国家根据天然气管道定价成本

监审结果下调管道运输价格，结合天然气增值税税率调整情况，决定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

站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

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１００元。调整后的各省（区、市）非居民用气基准门

站价格见附表。

二、实施时间

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实施。

三、工作要求

天然气价格调整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地区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高度重视，密切配

合，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方案实施。各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加强市场监测，完善应急措施，

确保调价方案平稳实施；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主动配合地方发展改革（物价）部门，加强沟通协

商，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二）尽快落实降价措施。基准门站价格调整后，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供应各省（区、市）的门

站价格原则上要同步等额降低。各地要抓紧开展工作，结合门站价格降低，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下

调对终端销售环节的影响，以及加强省内输配价格监管等因素，尽快降低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充

分释放改革红利，确保降价措施落实到位，降低下游用户用气成本。

（三）推进天然气公开透明交易。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和用户积极进入天然气交易平台

交易，所有进入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交易平台公开交易的天然气价格由市场形成。

交易平台要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运作，严格管理，不断创新，及时发布交易数量和价

格信息，形成公允的天然气市场价格，为推进价格市场化奠定基础。

（四）保障天然气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加大上

游勘探开发力度，提早确定冬季进口资源，加快推进储运设施建设，解决管输能力瓶颈问题，保障

资源稳定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并要认真落实非居民用气降价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价

格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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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串通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五）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宣传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理解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对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重要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各省（区、市）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附件

各省（区、市）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单位：元／千立方米（含增值税）

省 份 基准门站价格 省 份 基准门站价格

北 京 １９００ 湖 北 １８６０

天 津 １９００ 湖 南 １８６０

河 北 １８８０ 广 东 ２０８０

山 西 １８１０ 广 西 １９１０

内蒙古 １２４０ 海 南 １５４０

辽 宁 １８８０ 重 庆 １５４０

吉 林 １６６０ 四 川 １５５０

黑龙江 １６６０ 贵 州 １６１０

上 海 ２０８０ 云 南 １６１０

江 苏 ２０６０ 陕 西 １２４０

浙 江 ２０７０ 甘 肃 １３３０

安 徽 １９９０ 宁 夏 １４１０

江 西 １８６０ 青 海 １１７０

山 东 １８８０ 新 疆 １０５０

河 南 １９１０

注：山东交气点为山东省界。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核定２０１７年秋季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９８号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文广新局、教育局，有关出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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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０号）规定，

经审核，现将我省２０１７年秋季新增及教辅内容修订、印张、色数、纸张规格等发生变化后的中小学

教辅材料价格公布于后，没有变化的教辅材料价格仍按原规定价格执行。

请各主管部门按要求加强督促检查，有关出版单位、学校按相关规定遵照执行。

附件：２０１７年秋季列入《教辅目录》新增及变动教辅材料价格表

附件

２０１７年秋季列入《教辅目录》新增及变动教辅材料价格表
单位：元

序号 年级 书名 出版单位
纸张规格
（ｍｍ） 开本 印张数

零售价格
（含税）

１ 小学
三年级

新课堂·假期生活三年
级（暑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５ ６．１

２ 小学
四年级

新课堂·假期生活四年
级（暑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５ ６．１

３ 小学
五年级

新课堂·假期生活五年
级（暑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５ ６．１

４ 初中
一年级

新课堂·假期生活七年
级（暑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５ ６．３

５ 初中
二年级

新课堂·假期生活八年
级（暑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５ ６．３

６

７

８

小学
三年级

《寒假生活》三年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６．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三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语文》
三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９

９

１０

１１

小学
四年级

《寒假生活》四年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６．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四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语文》
四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９

１２

１３

１４

小学
五年级

《寒假生活》五年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６．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五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语文》
五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２．２

１５ 小学
六年级

《寒假生活》六年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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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小学
六年级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六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课内课外直通车 语文》
六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２．２

１８

１９

２０

初中
一年级

《同步阅读文库》七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９．６

《课内课外直通车 生物》
七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３．２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七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２１

２２

２３

初中
二年级

《同步阅读文库》八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９．６

《课内课外直通车 生物》
八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３．２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八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３．５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初中
三年级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生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６．３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数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７．４

《同步阅读文库》九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９．６

《课内课外直通车 数学》
九年级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３．５

２８ 初中
一年级

《百年学典·同步导学与
优化训练·地理》７上
（配粤人民版）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

２９ 初中
二年级

《百年学典·同步导学与
优化训练·地理》８上
（配粤人民版）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８．８

３０ 小学
三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三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３１ 小学
四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四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３２ 小学
五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五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３３ 小学
六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六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３４ 初中
一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七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３５ 初中
二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八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３６ 初中
三年级

多彩语文同步读本 九年
级 上册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３７ 小学
三年级

新概念阅读（上册）
成都电子科大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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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小学
四年级

新概念阅读（上册）
成都电子科大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３９ 小学
五年级

新概念阅读（上册）
成都电子科大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４０ 小学
六年级

新概念阅读（上册）
成都电子科大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９ １１．３

４１ 小学
三年级

书香悦读．三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５ ７．３

４２ 小学
四年级

书香悦读．四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８．４

４３ 小学
五年级

书香悦读．五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８．４

４４ 小学
六年级

书香悦读．六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８．４

４５ 初中
一年级

书香悦读．七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６

４６ 初中
二年级

书香悦读．八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６

４７ 初中
三年级

书香悦读．九年级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６

４８

４９

５０

小学
三年级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朝朝悦读 三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５１

５２

５３

小学
四年级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朝朝悦读 四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５４

５５

５６

小学
五年级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朝朝悦读 五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５７

５８

小学
六年级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朝朝悦读 六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５９

６０

初中
一年级

朝朝悦读 七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８．５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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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初中
一年级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６２

６３

６４

初中
二年级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 １２．５

朝朝悦读 八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８．５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３

６５

６６

初中
三年级

自主阅读———晨读 １０分
钟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 １２．５

朝朝悦读 九年级 上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８．５

６７ 小学
三年级

《阳光阅读》三年级（上
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８．４

６８ 小学
四年级

《阳光阅读》四年级（上
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７５ ８．７

６９ 小学
五年级

《阳光阅读》五年级（上
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７５ ８．７

７０ 小学
六年级

《阳光阅读》六年级（上
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小学
三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三年级
起点）三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阳光课堂·英语（一年级
起点）三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１

《小学英语（新标准）课堂
活动与课后评价》（三年
级起点）》（三年级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５

７４

７５

７６

小学
四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三年级
起点）四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阳光课堂·英语（一年级
起点）四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１

《小学英语（新标准）课堂
活动与课后评价》（三年
级起点）（四年级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７７

７８

７９

小学
五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三年级
起点）五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阳光课堂·英语（一年级
起点）五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１

《小学英语（新标准）课堂
活动与课后评价》（三年
级起点）（五年级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８０

８１

小学
六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三年级
起点）六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阳光课堂·英语（一年级
起点）六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１

９１



８２ 小学
六年级

《小学英语（新标准）课堂
活动与课后评价》（三年
级起点）（六年级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８３ 初中
一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 七年级
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３．１

８４ 初中
二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 八年级
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８５ 初中
三年级

阳光课堂·英语 九年级
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高中
一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第四
册（必修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情景导学·英语 第三
册（必修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６．６

《情景导学·英语 第二
册（必修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情景导学·英语 第一
册（必修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高中
二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第七
册（顺序选修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６．６

《情景导学·英语 第六
册（顺序选修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情景导学·英语 第五
册（必修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９３ 小学
三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三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９４ 小学
四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四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９５ 小学
五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五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９６ 小学
六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六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９７ 初中
一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七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９８ 初中
二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八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９９ 初中
三年级

多文本同步进阶阅读 九
年级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１００ 小学
五年级

数学能力培养与测试五
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２５ １５．７

１０１ 初中
一年级

《开心阅读 １２３·语文同
步阅读》７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１０２ 初中
二年级

《开心阅读 １２３·语文同
步阅读》８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１０３ 初中
三年级

《开心阅读 １２３·语文同
步阅读》９上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０２



１０４

１０５

高中
一年级

高中藏语文一年级同步
练习册选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０．６

高中藏语文一年级同步
练习册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７５ １１．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小学
三年级

开心暑假 三年级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三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小学数学同步练习 三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７５ ６．４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小学
四年级

开心暑假 四年级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四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８

小学数学同步练习 四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 ６．７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小学
五年级

开心暑假 五年级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五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小学数学同步练习 五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 ６．７

１１５

１１６

小学
六年级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六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

小学数学同步练习 六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 ６．７

１１７

１１８

初中
一年级

开心暑假 七年级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 ６．７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七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１１９

１２０

初中
二年级

开心暑假 八年级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 ６．７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八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１２１ 初中
三年级

语文同步阅读１＋Ｘ九年
级 上册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小学
三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活动手册
（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２５ ３．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三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三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配套练习
与检测（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５ ３．４

１２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小学
四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活动手册
（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２５ ３．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四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四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配套练习
与检测（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５ ３．４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小学
五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活动手册
（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２５ ３．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五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五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配套练习
与检测（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５ 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小学
六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活动手册
（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２５ ３．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六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六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５

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
（一年级起点）配套练习
与检测（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２．５ ３．４

１３８ 初中
一年级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地理 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初中
一年级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生物学 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３．５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１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１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初中
二年级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地理 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１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生物学 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物理 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１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５．４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１

２２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５３

１５４

初中
三年级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化学 九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１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物理 九年级全一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 ２０．６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英语 九年级全一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 ２０．６

同步解析与测评 学考练
数学 九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５．４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化
学 九年级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４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英
语 九年级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５．６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数
字 九年级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６．２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物
理 九年级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５．１

１５５

１５６

小学
三年级

《小学生同步测评手册
英语（三年级起始）（适用
于川教版）》３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新课标·学习实践园地
小学数学》３上（适用北
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１５７

１５８

小学
四年级

《小学生同步测评手册
英语（三年级起始）（适用
于川教版）》４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新课标·学习实践园地
小学数学》４上（适用北
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１５９

１６０

小学
五年级

《小学生同步测评手册
英语（三年级起始）（适用
于川教版）》５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新课标·学习实践园地
小学数学》５上（适用北
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１６１

１６２

小学
六年级

《小学生同步测评手册
英语（三年级起始）（适用
于川教版）》６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５．５

《新课标·学习实践园地
小学数学》６上（适用北
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６６

初中
一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７上（适用广东人
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语文经典阅读 （适用于
人教版）》７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８．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７上（适用星球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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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１６８

初中
一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７上（适用华东师
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６．５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７上（适用北师大
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７４

１７５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７９

初中
二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８上（适用广东人
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语文经典阅读 （适用于
人教版）》８上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８．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８上（适用济南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８上（适用北师大
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物理》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６．５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物理》８上（适用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８上（适用星球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８上（适用北师大
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２０

１８０

１８１

１８２

１８３

１８４

初中
三年级

《语文经典阅读 （适用于
人教版）》９全一册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 １０．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化学》９上（适用山东教
育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７．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７．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９上（适用北师大
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４

１８５

１８６

高中
三年级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数学（理科）》（知能训
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５ １９．５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数学（文科）》（知能训
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５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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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

１８８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１

１９２

１９３

１９４

１９５

１９６

高中
三年级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语文》（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６．５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语文》（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７ ２１．３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数学（文科）》（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４．２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数学（理科）》（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６．５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物理》（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５．９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物理》（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历史》（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４．８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历史》（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地理》（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４．２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
案地理》（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１９７ 初中
一年级

同步精练（地理 广东人
民版 七年级上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１．８

１９８ 初中
二年级

同步精练（地理 广东人
民版 八年级上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１．８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废止气象部门经营服务性收费文件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６号　　　　　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省气象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决定的实施意见》（川办

发〔２０１６〕１１４号）和《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有关规定，决定废止《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气象系统经营服务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８１０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气象系统部分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７５３号）两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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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四川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８号　　　　　二一七年开月二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有关电力用户：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输配电价改革的统一部署，经审核，现将四川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输配电

价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四川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监管周期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具体标准

见附件１，适用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供区，包括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供区、全资公司供区、

控股公司供区（见附件２），以及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供

区（下称“四川电网”），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其中现行执行平移法的直接交易电量自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１日起执行。

二、２０１７年之前参与直接交易的存量 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电压等级大工业用电输配电价，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暂按原标准执行。藏区留存电量输配电价、电能替代项目输配电价由我委另文明

确。

三、执行上述输配电价水平后，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统一由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确定的定价原则和总体水平制定，各类电力用户具体价格水平另行通知。

四、附件２所列供电公司、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四川电网新“改制”供电公司以及四川明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供区内的并网电厂，其未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的电

量上网电价暂时维持不变，未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发展改革委同意不得调整。

五、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四川电网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

用户或市场化售电主体与发电企业通过自愿协商、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电网企业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参与电力市场的用户购电价格由市场交易价格、输配电

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未参与电力市场的用户，仍执行政府规定的目录销售电价。

六、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成本约束，提高服务水平。要按照省级

电网输配电价改革有关要求，严格执行电网经营和电价信息定期报送制度，及时、客观、准确向我

委报送输配电价执行情况、电网建设投资完成情况、收入与成本变化情况等相关信息；抓紧开展不

同种类电价之间交叉补贴测算，２０１７年底前将测算情况报我委。

七、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电网企业输配电价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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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２．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名单

附件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４４５３ ０．４２１０ ０．３９６７

二、大工业用电 ０．１９９８ ０．１７２７ ０．１３５０ ０．１０９０ ３９ ２６

　　注：１、表中电价含增值税、线损及交叉补贴，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输配电价水平按上表执行，并按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的具体征收标准以现行目录销售电价表中征收标准为准。其他电力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
政策。过渡期间，２０１７年之前参与直接交易的存量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电压等级大工业用电输配电价，暂按原标准
执行。

　 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综合线损率按６．４０％计算，实际运行中线损率超过６．４０％带来的风
险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承担，低于６．４０％的收益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用户各分享５０％。

附件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名单

序号 名 称 所在市（州）

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蒲江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新津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郫都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大邑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都江堰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崇州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邛崃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彭州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温江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官仓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新都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简阳市简州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贡市荣州供电分公司 自贡

１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米易县供电分公司 攀枝花

１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盐边县供电分公司 攀枝花

１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古蔺县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７２



１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叙永县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１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泸州市纳溪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１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泸州市泸川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２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孝泉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中江县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绵东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纹江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蓥华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北川羌族自治县供电分公司 绵阳

２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绵阳市安州供电分公司 绵阳

２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盐亭县供电分公司 绵阳

２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元市昭化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２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苍溪县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３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旺苍县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３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剑阁县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３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溪县供电分公司 遂宁

３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大英县供电分公司 遂宁

３４ 国网四川明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

３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沐川县供电分公司 乐山

３６ 四川金峨供电有限公司 乐山

３７ 国网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

３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阆中市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３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部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营山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安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仪陇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充市嘉陵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充市高坪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西充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丹棱县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４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青神县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４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市彭山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４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洪雅县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５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市南屏供电分公司 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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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江安县供电分公司 宜宾

５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武胜县供电分公司 广安

５３ 国网四川邻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

５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达州市新桥供电分公司 达州

５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达州市蒲城供电分公司 达州

５６ 国网四川宝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５７ 国网四川汉源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５８ 国网四川芦山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５９ 国网四川雅安市名山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６０ 四川富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

６１ 国网四川天全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６２ 国网四川荥经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６３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雅安

６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巴中市巴州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江县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平昌县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江县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资阳

６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安岳县供电分公司 资阳

７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至县供电分公司 资阳

７１ 国网四川阿坝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２ 国网四川黑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３ 国网四川红原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４ 国网四川金川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５ 国网四川理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６ 国网四川马尔康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７ 国网四川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阿坝

７８ 国网四川壤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９ 国网四川松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８０ 国网四川汶川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８１ 国网四川小金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８２ 国网四川理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３ 国网四川巴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４ 国网四川白玉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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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国网四川丹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６ 国网四川道孚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７ 国网四川稻城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８ 国网四川得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９ 国网四川甘孜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０ 四川九龙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１ 国网四川康定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２ 国网四川泸定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３ 国网四川炉霍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４ 国网四川色达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５ 国网四川石渠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６ 国网四川乡城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７ 国网四川新龙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８ 国网四川雅江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９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甘孜

１０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昌县供电分公司 凉山

１０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喜德县供电分公司 凉山

１０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木里县供电分公司 凉山

１０３ 国网四川甘洛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４ 国网四川会东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５ 国网四川会理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６ 国网四川雷波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７ 国网四川宁南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８ 国网四川越西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低国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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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合理调整电价结构的决定，释放输配电价改

革红利，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经报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燃煤发电机组有关电价政策，

降低四川电网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和趸售目录销售电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取消向燃煤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低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征收标准，降低后的征收标准分别为０．５２

分／千瓦时、０．６２分／千瓦时。燃煤发电机组有关电价政策另行明确。

二、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降低四川电网大工业用电目录销售电价１．２分／千瓦时，一般工商

业及其它用电目录销售电价１．８７分／千瓦时。调整后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详见附件１。其

中：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暂停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自４月１日起执行。电网企业要按

照０．６７分／千瓦时的标准，在７月份收取一般工商业及其它（含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

商业）用户电费时，相应扣减４—６月份电费；同时，按照１分／千瓦时的标准，在７月份收取非居民

照明、非工业用户电费时，扣减４—６月份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三、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降低四川电网趸售用电目录销售电价１．２分／千瓦时，调整后的四

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详见附件２。四川电网供区之外的有关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利用此次趸

售电价降价空间，相应制定落实当地地方电网电价调整具体方案。

四、做好四川电网供区目录销售电价水平衔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按本通知公布的

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执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改分公司”供区、全资公司供区、控股

公司供区（名单详见附件３）分电压等级和用户类别目录销售电价，凡高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

目录销售电价的，按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执行；凡低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

录销售电价的，销售电价构成及水平暂时维持不变。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岷江水利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川电网的新“改制”供电公司目录销售电价暂不调

整。目录销售电价衔接过程中的其他问题，由我委另行明确。

五、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落实到位，并做好宣传

解释、舆情监测和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

附件：１．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２．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

　　 ３．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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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
千伏

２２０千伏
及以上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一）合表居民用电 ０．５４６４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６４

（二）“一户一表”居民用电

其中

月用电量１８０千瓦时
及以内部分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月用电量１８０至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６２２４ ０．６１２４ ０．６１２４

月用电量超过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８２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０．８１２４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１６０ ０．８０１０ ０．７８６０

三、大工业用电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５７４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７４ ３９ ２６

其中

氯碱、电炉钢、电炉
铁合金、电解铝、
电石、黄磷生产用电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７４ ０．４９７４ ０．４７７４ ３９ ２６

采用离子膜法工艺
的氯碱生产用电

０．５１８８ ０．５００８ ０．４８２８ ０．４６４８ ３９ ２６

四、农业生产用电 ０．５６０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５４０１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０．２５２１ ０．２４２１ ０．２３２１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
厂生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还贷资金。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

征，其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大工业（含子类别）、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

附件２

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县级趸售 县以下趸售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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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生活用电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５８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７８４

二、工商业用电 ０．６１８０ ０．６０８０ ０．５９３０ ０．６３８０ ０．６１８０ ０．６０３０

其中：采用离子膜法工艺
的氯碱生产用电

０．５９９０ ０．５８９０ ０．５７４０ ０．６１９０ ０．５９９０ ０．５８４０

三、农业生产用电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

征，其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工商业用电（含子类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

８分／千瓦时执行。

附件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名单

序号 名 称 所在市（州）

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蒲江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新津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郫都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大邑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都江堰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崇州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邛崃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彭州市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温江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官仓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新都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简阳市简州供电分公司 成都

１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贡市荣州供电分公司 自贡

１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米易县供电分公司 攀枝花

１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盐边县供电分公司 攀枝花

１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古蔺县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１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叙永县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１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泸州市纳溪供电分公司 泸州

１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泸州市泸川供电分公司 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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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孝泉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中江县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绵东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纹江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市蓥华供电分公司 德阳

２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北川羌族自治县供电分公司 绵阳

２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绵阳市安州供电分公司 绵阳

２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盐亭县供电分公司 绵阳

２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元市昭化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２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苍溪县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３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旺苍县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３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剑阁县供电分公司 广元

３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溪县供电分公司 遂宁

３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大英县供电分公司 遂宁

３４ 国网四川明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

３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沐川县供电分公司 乐山

３６ 四川金峨供电有限公司 乐山

３７ 国网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

３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阆中市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３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部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营山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安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仪陇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３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充市嘉陵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充市高坪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西充县供电分公司 南充

４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丹棱县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４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青神县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４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市彭山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４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洪雅县供电分公司 眉山

５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市南屏供电分公司 宜宾

５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江安县供电分公司 宜宾

５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武胜县供电分公司 广安

５３ 国网四川邻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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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达州市新桥供电分公司 达州

５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达州市蒲城供电分公司 达州

５６ 国网四川宝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５７ 国网四川汉源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５８ 国网四川芦山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５９ 国网四川雅安市名山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６０ 四川富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

６１ 国网四川天全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６２ 国网四川荥经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

６３ 国网四川雅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雅安

６４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巴中市巴州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５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江县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平昌县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江县供电分公司 巴中

６８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资阳

６９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安岳县供电分公司 资阳

７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至县供电分公司 资阳

７１ 国网四川阿坝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２ 国网四川黑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３ 国网四川红原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４ 国网四川金川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５ 国网四川理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６ 国网四川马尔康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７ 国网四川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阿坝

７８ 国网四川壤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７９ 国网四川松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８０ 国网四川汶川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８１ 国网四川小金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

８２ 国网四川理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３ 国网四川巴塘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４ 国网四川白玉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５ 国网四川丹巴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６ 国网四川道孚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７ 国网四川稻城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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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国网四川得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８９ 国网四川甘孜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０ 四川九龙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１ 国网四川康定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２ 国网四川泸定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３ 国网四川炉霍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４ 国网四川色达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５ 国网四川石渠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６ 国网四川乡城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７ 国网四川新龙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８ 国网四川雅江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

９９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甘孜

１０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昌县供电分公司 凉山

１０１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喜德县供电分公司 凉山

１０２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木里县供电分公司 凉山

１０３ 国网四川甘洛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４ 国网四川会东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５ 国网四川会理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６ 国网四川雷波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７ 国网四川宁南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０８ 国网四川越西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藏区留存电量和

电能替代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８０号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为充分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促进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进绿色经济发

展，经省政府同意并请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川电网保留藏区留存电量政策，试行电能替代输配电

价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输配电价改革后，我省仍保留藏区留存电量政策，藏区留存电量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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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核定的单一制输配电价

０．１０５元／千瓦时（含线损）执行。用户到户电价由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国家规定的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三部分组成。为保持２０１７年已审批藏区留存电量到户电价的稳定，２０１７年仍按现行规定

执行。２０１８年起统一执行单一制输配电价０．１０５元／千瓦时（含线损）。

二、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后新建电锅炉和改造燃煤、燃油、燃气锅炉等电能替代项目按单一制输

配电价０．１０５元／千瓦时（含线损）执行。以上电能替代项目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量，到户电价由

上网电价和输配电价两部分组成。

三、凡过去与本政策不一致的，均以本政策为准。

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认真贯彻执行以上电价政策，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各地价格主管

部门要做好电价执行的监督检查工作。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做好电价政策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２３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近日，我委先后印发《关于四川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３７８号）、《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以及《关于藏区留存电量和电能替代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３８０号），涉及系列电价政策调整。为进一步做好电价政策衔接，结合各方反映情况，现就

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关于四川电网电价管理权限

四川电网是指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母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公司、控股公

司、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川

电网的新“改制”供电公司。按照中央定价目录，四川电网各类电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或省发展

改革委管理。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第四条“做好四川电网供区目录销售电价水平衔接”有关规定

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不得自行出台和调整四川电网各类电价政策；此

前各地已出台但尚未执行到位的电价政策不再追溯执行。

二、关于直接交易存量电量输配电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８号文件明确“２０１７年之前参与直接交易的存量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电

７３



压等级大工业用电输配电价，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暂按原标准执行”，是指四川电网直供区１１０千伏、

２２０千伏大工业用户直接交易存量电量输配电价继续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全水电参与

的在国家核定标准基础上降低２．０１分／千瓦时，水火电按７：３参与的在国家核定标准基础上降低

１．５６分／千瓦时。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四川电网直供区各大工业用户存量电量均按其２０１６年实际结

算的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直接交易电量确定；超过存量电量的，执行国家核定的输配电价。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要在次年３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四川电网直供区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大工业用户直接

交易存量电量输配电价执行情况报送我委。

自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现行执行平移法的直接交易电量输配电价按国家核定标准执行。为

确保平稳过渡，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月，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等低电价地区直接交易用户

可自行选择恢复执行目录销售电价。

三、关于目录销售电价结构调整

除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

川电网的新“改制”供电公司外，涉及本次目录销售电价调整的四川电网供区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一并取消中小化肥、光彩工程、市政路灯、污水处理等优惠电价。尚未归并一般工商业及其他

用电价格的供区，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商业三类用电加权平均电价高于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的，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将非居民

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商业用电归并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电价标准按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执行。

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未涉及电价调整的四川电网以及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川电网的新

“改制”供电公司分电压等级和用户类别目录销售电价应在到户电价水平不变的基础上，对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分别降低０．１８分／千瓦时、０．２１分／千瓦时。对

非居民照明、非工业用电开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取消，相应降低目录销

售电价；电网企业要及时向用户清退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目录销售电价表的备注１明确“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

厂生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还贷资金”，相应用电类

别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分别降低１．７分／千瓦时、２分／千瓦时。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

公布目录销售电价表的备注４明确“汶川地震重灾区大工业（含子类别）、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趸售目录电价表的备注４明确“汶川地震

重灾区工商业用电（含子类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相应用电

类别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均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有关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抓紧提出当地分电压等级和用户类别目录销售电价与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目录销售电价衔接的方案，报我委审核同意后向社会公布。

四、关于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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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除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川电网的新“改制”供电公司外，四川电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高于川发改价

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标准的，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标准执行；同步执行城乡

“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１５度免费用电基数政策，电网企业（含此前已与直供区

同价的供电公司）要按照“即征即返”方式落实到位。现行“一户一表”居民用户低谷时段优惠电

价执行范围暂不调整。

对我委已疏导的地方电网居民生活用电与四川电网同价资金（涉及资中龙源电力有限公司、

青川电力有限公司、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岳池爱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要按现行有关规定在趸售电费中作相应扣减。

五、关于四川电网内部电量交换结算标准

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四川电网内部不同核算单位（包括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分公司、“子公

司改分公司”、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开展的电量交换属内部调剂关系，其结算标准自行确定，不再执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

趸售电价、余电上网等电价政策。

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川电网的新“改制”供电公司与四川电网其他核算单位开展电能交易的

价格，按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趸售电价、余电上网等电价政策确定。

六、关于其他电价政策衔接

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四川电网供区涉及目录销售电价调整的用电类别，丰枯峰谷电价（销

售侧）统一按直供区政策执行；上网侧丰枯峰谷电价暂维持现状。

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四川电网供区功率因数调整、高可靠性供电收费、临时接电费、差别电

价、惩罚性电价和工业企业阶梯电价统一按直供区相关电价政策执行。各地农网维护费免税政策

暂维持现状，未出台政策的统一按直供区政策执行。

七、继续推进四川电网“同网同价”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对照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的目录销售电价表，根据我委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６７３号）要求，加快推进销售电价结构调整。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等低电价地区

要加紧实施本市（州）内“同网同价”，尽快实现“一张目录销售电价表”市（州）内全覆盖，于２０１８

年６月底前提出具体方案报我委批准后实施。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及其他低电价县

（区），以及部分电压等级和用电类别价格低于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文件公布标准的地区，当

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按力争用五年时间全面实现四川电网“同网同价”目标的要求，抓紧编制同价

方案报我委。

八、切实做好四川电网以外的地方电网电价调整

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电价管理权限，统筹利用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将国家重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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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各降低２５％、将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

价降低１．２分／千瓦时腾出的电价空间，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取消地方电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以

及暂停征收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腾出的电价空间等来源，抓紧制定实施当地地方电网电价调整

具体方案，并报我委备案。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上下联动，加强与电网企业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要指导所属电网企业，主动配合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开展工作。各地要及时将电价改革及

有关政策衔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和解决建议反馈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经济信息化委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２６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省级有关部门，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局：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国家十部委《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等规定，结合开展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

务性收费工作及行业协会商会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将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各行业监管部门及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快构建综合监管体系，加强对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的监督管理，督促行业协会商会坚决落实国家和省的各项收费政策。各行业

协会商会要加强行业自律，在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

的活动。

二、进一步严格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目标准和行为

（一）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不得吸纳国家机关为其会员，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借助行政权

力组织开展各种有偿活动。

（二）行业协会商会会费的制定或修改应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经会员

大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和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未按规定制定的会费标准，

会员有权利拒绝缴纳，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严禁强制入会、强制收费。

（三）行业协会商会按照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内提供的有偿服务，应遵循自愿、公平、公开，取之

有度，用之得当，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不得利用（借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或以政府名义及

政府委托事项为由强制服务、强制收费，不得转包或委托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

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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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或经国务院职业资格审批机构批准，按照行政事业性

收费相关审批规定，行业协会依法组织实施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实施鉴证类资格认定收取

的相关费用，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五）行业协会商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经营者自主定价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制定行业收费

标准或行业收费指导意见，严禁以约谈、告诫等方式变相强制会员单位执行统一收费标准，不得向

其所属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用。

三、行业协会商会应规范财务管理和收费公示制度

（一）行业协会商会应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所收费用的管理和使用，应严格按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执行，不得滥支或挪用。

（二）行业协会商会会费收取应使用财政厅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会费之外的其他

收费行为均不得使用会费收据。

（三）行业协会商会应严格收费公示制度，通过门户网站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

收费项目和标准，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民政部门负责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公示，省

级有关部门负责本系统未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公示。

四、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应当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

出。对于会费结余过多的行业协会商会，鼓励降低会费标准，减轻会员单位负担。

五、行业协会商会应严格按照《价格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开展相关业务，规范各类收

费行为，自觉接受发展改革委、财政、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各级发展改革委、财政、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等有关部门应依法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行

业协会商会各类收费管理，建立日常监督检查和定期抽查制度，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教辅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３９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出版单位：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７〕３７号）精神，自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销售图书增值税税率由１３％降为１１％。现将我省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

材教辅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教材是指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学生用书，教辅是指列入中小学评议公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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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教辅材料。

二、由于图书增值税率调整，教材教辅价格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调整后教材教辅价格＝调整前教材教辅价格÷（１＋１３％）×（１＋１１％）

三、教材价格尾数保留到小数点后２位（分），其收舍按二、八为零，三、七作五计算。教辅价格

尾数保留小数点后１位（角），其收舍按四舍五入计算。

四、教材教辅价格按照调整后价格执行。学校代购实际费用少于预交费用部分，必须在期末

与学生进行结算，不得存留结转。

五、请有关出版单位、学校按相关规定遵照执行，各地价格、新闻出版、教育主管部门按要求加

强督促检查。

六、本通知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行业

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集中公示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４６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省直各部门，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总体工作部署，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７９０号）、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厅《关于全面清理规范涉企经营

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７１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２６号）要求，经商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民政厅，现将做好行业协会商

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集中公示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公示制度。建立并实行省级、各市（州）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集中公示制

度，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由民政部门负责在门户网站上集中

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未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由其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在门户网站上集中公示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

二、规范公示格式。各公示责任主体应在本部门门户网站设立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

公示导航栏，做到位置醒目，简明直观，指向快捷，内容动态更新，数据准确完整，具体格式（样表）

见附件。

三、落实公示时间。省级、各市（州）务必于８月底前将集中公示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完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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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工作。

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标准，是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并纳入

督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尽快建立完善并实行集中公示制度，是国家和省提出的明确工作要

求，请省级各相关部门、各地务必高度重视，认真抓紧抓好落实。

附件：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及其他收费公示表（样表）（略）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５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以及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有

关要求，切实推进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农业节水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就我省加

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我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供用水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供

水工程基础条件差且缺乏必要的计量设施等原因，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价格水平总体偏低，

用水户水商品意识尚未真正建立，客观上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既不利于农业节水和农民增收，同

时也挤占了正常的水价调整空间。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既是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的关键，也是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和促进农业节水的重要措施，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节水型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总体要求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抓紧开展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及定价工作。要在明晰产权、约束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补偿水利工程

运行和维修养护成本的原则，合理核定骨干工程和末级渠系水价。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供水成

本、用户承受能力，农业供用水管理体制、农业灌溉及计量设施建设、精准补贴机制建立等因素，把

握好水价调整幅度和节奏，将农业水价一步或逐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有条件的地区可提高到

完全成本水平。

三、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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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农业水价管理体制。我省农业水价按照现行定价目录规定的水利工程价格管理权

限实行省、市（州）、县（市区）分级管理，按水利工程产权权属实行骨干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

分段管理。省属水利工程以及跨市水利工程的骨干工程水价，由省价格主管部门进行成本监审和

核定；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及辖区内跨县和市属水利工程的骨干工程水价，由市（州）价格主管部门

进行成本监审和核定；县属水利工程的骨干工程水价，由县级价格主管部门进行成本监审和核定。

末级渠系（一般指乡镇及以下村、社所有的供水渠道和设施）供水价格由县级价格主管部门进行

成本监审和核定，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协商。农业供水终端价格由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

供水价格两部分组成，由县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核定的骨干工程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行文明确，

并抄送省市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二）合理核定农业供水价格。改革项目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实行计量计价（按ｍ３计价），由

骨干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两部分构成，以上两部分价格核定均以成本监审为依据，原则上应

达到或逐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即运行维护成本＝（直接工资 ＋管理费 ＋维护费）／前三年

平均供水量，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环节供水价格。同时要综合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精准补贴

机制建立、计量设施完善程度等多种因素，在确保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制定项目区农业

水价改革方案，听取灌区管理单位、用水户和相关单位（部门）意见，明确价格到位时间表并适时

调整。县域内农业用水条件、工程状况相近的毗邻区域，要加强沟通衔接，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原则

上一县一价，同一灌区的县域之间价格水平差异不宜过大。在经确定的农业供水终端价格之外，

不得再收取机电灌排费等任何形式的农业水费。

（三）加快实行分类水价制度。改革项目区要统筹考虑用水量、生产效益、农业发展政策等因

素，区别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业等用水类型，在终端用水环节探索实行分类水价，粮食作物供

水价格达到或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用水量大或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供水价格可

适当高于粮食作物类型。

（四）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水行政管理部门明确用水总

量，并按照《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ＧＢ／Ｔ２９４０４－２０１２）区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产品农

业用水定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田间水利设施建设情况、节水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对超定额用水实

行累进加价制度，即将用水定额作为第一量级，超过用水定额按比例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及水价。

有条件的地区可实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

（五）规范农业水费计收管理。各地根据当地灌溉用水特点以及水权确定、土地流转等多种

因素，因地制宜制定水费计收办法，明确水费计收程序。水管单位、末级渠系管理者（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户之间要签订供用水合同，明确供水服务内

容，不断提高水费计收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水费收取应开具由有关部门监制的有效票据，无票据

或不出具票据向用水户收取水费的一律视为乱收费。

（六）建立健全水费使用管理制度。水管单位和末级渠系管理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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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要制定具体的水费使用管理制度，强化成本约束机制，严格控

制水费支出范围。征收到的水费，骨干工程水费上交灌区水管单位或国有供水经营者，末级渠系

水费留存末级渠系管理者管理使用，全额用于末级渠系的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截留、挪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农业末级渠系水价、水量和水

费计收情况的管理，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法查处乱收费、搭车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

（七）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农业水价及水费计收实行公示制，水管单位和农业末级渠系管理

者应采取公示栏、公示牌等多种便利方式，及时向农民公示水量、水价、水费收入和支出等有关信

息，接受监督。价格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可邀请农户作为水价义务监督员，及时了解反映

农业水价和水费计收与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四、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贯彻落实

（一）各地要从建立节水型社会，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高度，加强对农业水价管理工作的

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宣传水价改

革政策。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针对农业水价改革时间紧，任务重的具体情

况，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抓好落实，上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必要时抽调其

他没有改革任务的县（区、市）先行参与，为全面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奠定工作基础。要注意总结农

业水价管理经验，把农业水价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确保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争取水利、财政、农业、国土等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业水价机制的

支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推进落实各自牵头的有关工作，共同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５６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

分公司、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５８１

号）、《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５８２号）有关规定，结

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水平，由现行每立方米１．６５元（其中管输费０．１７

元），降低为每立方米１．５５元（其中管输费０．１５元）。

二、在单独核定公布配气价格前，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在上游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

５４



价格基础上，结合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下调及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同步调整并公布非居民用气销

售价格。

已经单独核定公布配气价格的地区，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下调，在相应调

整配气价格基础上，指导和督促城镇燃气公司，按照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同步调整并公布非居民

用气销售价格。

三、取消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收取的巴蜀电力江油燃煤发电公司、泸天化绿源醇业用气，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超合同用天然气、中国南车集团资阳机车厂新增用气、连山 －朱家桥 －团

结－郫县高新西区－温江站输气管线、纳溪－安边输气管线等五条省内短距离管输费。取消后的

空间，要全部用于降低区域内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四、居民生活、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等用气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均不作调整，

仍按现行作价办法及价格执行。因增值税税率变化形成的价格空间全部用于降低非居民用气销

售价格。

五、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全省统一定价，由现行每立方米３．００元降低为

２．９０元。各地要相应调整各城镇燃气公司ＣＮＧ用气的转供价格。ＣＮＧ销售价格降低后，是否对

出租车运价或燃料附加费进行调整，由各地政府综合统筹决定。

六、上述价格及有关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七、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

保障资源稳定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认真落实非居民用气降价政策。各

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价格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

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八、各地要加强宣传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理解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重要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有关重大情况

要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

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６７号　　　　　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教育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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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我们对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进行了清理和规范，现将重新审核后的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全省教育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学费和住宿费）一律按本通知发布

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详见附件）。

二、各执收单位应严格按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

围、提高收费标准或以其他名目向考生收取任何费用，并应在收费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性质和举报电话，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考试考务费收入在市（州）、县（市、区）间的分配，由市（州）确定。各市（州）应充分考虑

基层办考的实际困难，保证县级考试机构的教育考试费不得少于国家和省提留后的７０％。

四、各类考试考务费主要用于报名、考生摄像、电子档案制作、命题、制卷、试卷运输及保管、考

场租赁和印制证书、考场监（巡）考、评卷、录取等。各市（州）教育、财政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相应的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

五、教育厅要加强对本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和管理。收费应使用财政厅印制的政府非

税收入票据，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同级财政专户或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禁坐收坐支、挤占、截

留、挪用。

六、招生体检费属于服务性代收费，具体体检项目按有关规定执行，体检项目收费标准执行当

地医疗服务价格。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有效期满前３个月，教育厅将执行情况报送我们审

核后重新发布。执行期间，国家和省对考试项目进行改革调整时，按改革后的考试情况另文制定

收费项目和标准。原《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

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６４１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６２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

于核定中职对口普通高校招生专业技能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１号）同时废

止。

附件：四川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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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核定２０１７年秋季部分教材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８８８号　　　　　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有关出版单位：

你们《关于核定２０１７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的报告》收悉。

根据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四川省发展

改革委、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

于中小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５６１号），经审核，核定

２０１７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于后，请遵照执行。

附件：２０１７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

附件

２０１７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

序号 书 名 册次 版别 开本
纸张规格
（ｍｍ） 印张

插页
印张

循环教材
上浮２０％

地方教材
上浮５％

价格
（元）

１ 书法练习指导
五年级上册

五上 上科教社 大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２．２５／２．５ ４．９５

２ 语文 二年级上 二上 北师大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９０

３ 英语（一年级起
点）六年级上

六上 北师大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 ５．００

４
书法练习指导
（实）五年级上
册

五上 北师大 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２．７５／２．２５ ５．１５

５
书法练习指导
（实）五年级上
册

五上 人美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 ５．１０

６ 小学科学 一年
级

一上 苏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３ ２０％ ５．８５

７ 小学科学活动
手册 一年级

一上 苏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 １．５５

８ 书法练习指导
七年级上册

七上 天津古籍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５ ４．６０

９ 书法练习指导
八年级上册

八上 天津古籍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５ ４．６０

１５



１０ 书法练习指导
九年级上册

九上 天津古籍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５ ４．６０

１１ 语文 二年级上
册

二上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２５ ６．１０

１２ 语文 八年级上
册

八上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７．５ ７．２０

１３ 语文 九年级上
册

九上 语文社 大３２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７．７５ ８．５５

１４ 道德与法治小
学二年级

二上 教科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７５ ４．８０

１５ 道德与法治初
中二年级

八上 教科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７ ６．７５

１６ 小学科学 一年
级

一上 教科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３ ２０％ ５．９０

１７ 小学科学活动
手册 一年级

一上 教科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２５ １．８０

１８ 可爱的四川 七上 川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 ６．２５

１９ 义务教育教科
书中国历史

八上 川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９．５ ８．９０

２０ 书法练习指导 七上 川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５ ６．３０

２１ 书法练习指导 八上 川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５ ６．３０

２２ 书法练习指导 九上 川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９０

２３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三年级

上册 河北美术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２．２５／２．７５ ４．８５

２４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四年级

上册 河北美术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２．２５／２．７５ ４．８５

２５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五年级

上册 河北美术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２．２５／２．７５ ４．８５

２６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五年级

上册 西泠印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３ ２ ５．７５

２７ 书法练习指导
七年级

上册 西泠印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９５

２８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五年级
上册

五上 湖南美术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２．５／２．５ ５．４０

２９ 书法练习指导
七年级上册

七上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７５ ５．６５

３０ 书法练习指导
八年级上册

八上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５ ５．４５

３１ 书法练习指导
九年级上册

九上 语文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６ ５．９０

３２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五年级
上册

五上 江苏少儿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５ ６．０５

２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钢铁企业执行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８９７号　　　　　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你委《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函》收悉。经研究，现

将相关情况函告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８０３号，以下简称《通知》）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为落实《国务院关

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６号）有关要求，促进钢铁行业技术

进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做出的工作安排部署，须认真贯彻落实。请你委按照《通

知》要求，将甄别出的我省应执行差别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的钢铁企业名单以及确定“其他类钢

铁企业”的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函告我委。

二、我省应执行差别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的钢铁企业，其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

年本）（修正）》的限制类、淘汰类装置生产用电量，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均不执行留存电量、直购

电、富余电等电价政策，同时相关部门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督促用户严格按照《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钢铁行业差别电价阶梯电价加价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５７６号）

要求做好分表计量和加价电费收取工作，对暂时无法分表计量的用户按用电负荷或生产量确定用

电量划分，并报电力主管部门确认。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居民电能替代电价有关问题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９３２号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经省政府同意，今年我省试行的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政策，是鼓励居民用户增加用

电，减少弃水的重要举措。为确保该项政策平稳推进，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按照我委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十项措施 ＞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３７号）、我委《关于我省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具体实施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７号）等文件规定，并结合相关企业的意见，经商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居民生

３５



活电能替代电量政策建立市场化清算机制。分别于９月和丰水期结束后，由我委组织预清算和正

式清算，在使用丰水期水电降低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８厘钱和风光发电市场化电价空间后，若存在

缺口，再由上述水电企业（含余电上网）共同分摊。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与英国林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９５４号　　　　　二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与申请核备中英合作办学会计专业收费标准的请示》（成职院〔２０１７〕１０７）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英国林肯学院合作举办“会计电算化”专业专科教育项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

和收费标准试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与英国林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你院与英国林肯学院合作举办“会计电算化”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１６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

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８３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绵阳职业技术学院与

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９５５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日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请求延长执行中加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函》（绵职院发〔２０１７〕１２５）收悉。

４５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合作举办“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

办学协议和收费标准试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与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

如下收费标准：

一、你院与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合作举办“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１６０００

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绵阳

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５
"

１４３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

２０１７年秋季中小学教材价格增补部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９６９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日

有关出版单位：

你们《关于核定２０１７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的报告》收悉。

根据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四川省发展

改革委、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

于中小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５６１号）规定，我们于

７月１９日对部分出版社申报的教材价格３２种进行了审核公布。现将本批次增补受理人民出版社

等申报的中小学教材价格予以审核公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２０１７年秋季中小学教材价格表（增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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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７年秋季中小学教材价格表（增补部分）

序号 书 名 册次 版别 开本
纸张规格
（ｍｍ）

正文
印张

插页
印张

循环
上浮２０％

地方教材
上浮５％

价格
（元）

１ 英语（一年级起
点）四年级上

四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５ ５．４５

２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七年级
上册

七上 人美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７５ ４．８５

３

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
书 语文（选修）
中国民俗文化

高中 人教 大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６．２５ ４．１５

４

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
书 语文（选修）
外国诗歌散文
欣赏

高中 人教 大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７．７５ ４．９５

５

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
书 语文（选修）
中国现代诗歌
散文欣赏

高中 人教 大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８ ５．１０

６

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
书 历史（选修
４）中外历史人
物评说

高中 人教 大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７ 语文 二年级上
册

二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８ ７．６０

８ 语文 七年级上
册

七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９．２５ ８．７０

９ 语文 八年级上
册

八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９．７５ ９．１５

１０ 道德与法治 二
年级上册

二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４．５ ４．６０

１１ 道德与法治 八
年级上册

八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７．２５ ６．９５

１２ 历史 八年级上
册

八上 人教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８．７５ ８．２５

１３

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
书 美术（选修）
电脑绘画电脑
设计

高中 人教 大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５．７５ １０．５５

１４
历史．近代社会
民主思想与实
践．选修２

全 人民社 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７．７５ ９．０５

６５



１５ 书法练习指导 七上
云南
人民社

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５．５ ６．６

１６ 书法练习指导 八上
云南
人民社

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５．５ ６．６

１７ 书法练习指导 九上
云南
人民社

１６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５．５ ６．６

１８ 书法练习指导 七上
吉林
美术社

１６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５．５ ４．８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风电光伏发电

企业参与居民电能替代交易结算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９８５号　　　　　二一七年八月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发电企业：

鉴于我省风电光伏发电能力受气象影响较大而具有不稳定性，以企业当月预测的次月上网电

量，作为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的次月具体市场化交易电量，与风电光伏实际上网电量相比

客观上易出现偏差。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推进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０２号）要求，并切实维护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合理利益，进一步推进四川电

网风电光伏丰水期发电市场化交易，经研究，现将有关政策明确如下。

四川电网风电光伏丰水期实际上网电量，原则上均应视为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的

市场化交易电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全额予以收购，并在月度具体结算时，按照《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用于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的风电和光伏发电采购价格的函》（川发改

价格函〔２０１７〕７７６号）中明确的采购价格进行结算。同时，各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应尽可能提高预

测准确性，避免出现较大偏差。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继续执行我省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补）偿收费标准的复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０６９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交通运输厅：

７５



你厅《关于继续执行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补）偿费标准有关事项的函》（川交函［２０１７］５５１

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为了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暂不修订调整收费项目和标准，其收

费有关规定仍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产损

坏、占用赔（补）偿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１１号）执行，执行期延长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１日。

在此期间，国家和省对其收费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７年二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１０７９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７年二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盘鳌垃圾发电厂２０１７年二季度垃圾处

理量分别为６８２１９．４１吨、６７２５６．９２吨、７７８０８吨、６８６００．９７吨、５３２４９．３３吨、４９９１４．５９吨、７９０７６．

４９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７家电厂２０１７年二季度实际上网电

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２０１７年

二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８０５６１．３６吨、１９９６９７．４８吨、７７９９１．９吨、１８７９５１．１１吨，按国家规定折

算上网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８５０．４８９９万千瓦时、４０７．６０６６万千瓦时、１５．０１６８万千瓦

时、３４１．７３２５万千瓦时。

２０１７年二季度，九江环保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５０５５．７１８１万千瓦时、祥福垃圾发电厂折算上

网电量５５９１．５２９４万千瓦时、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２１８３．７７３２万千瓦时、成都万

兴环保发电厂折算上网电量５２６２．６３１１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４

家电厂其余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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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绵阳市博远艺术职业学校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５６０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涪城区发展改革局：

你局转报《绵阳市少年宫＜关于博远艺术职业学校调整收费标准的请示＞的函》收悉。

绵阳市博远艺术职业学校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等相关规定，通过

对该校办学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绵阳市博远艺术职业学校收费相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开设专业：舞蹈表演、社会文化艺术专业。

（二）学费：１４０００元／生．学年。

（三）公寓住宿费（含公寓管理费）：４－６人间，１７００元／生．学年；８人间，１５００元／生．学年。

二、收费管理

（一）严格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坚持非盈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并及时公布收费支出清单。

（二）除学费、住宿费及正常的服务性和代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三）根据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关于全面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通知》（川财教〔２０１２〕２９８号）文件精神，财政补助部分，学校应

在学费中扣除。

三、规范收费公示

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学校须在醒目位置公示学生中途退学时合理的退费办法以

及学费、服务性、代收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文号等内容，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

改、教育等部门的检查。

四、执行时间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试行两年，期满后由学校按相关程序另行报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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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绵阳市涪城区科创科艺小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５６１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绵阳市少年宫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绵阳市涪城区科创科艺小学收费标准的申请》（绵少发〔２０１７〕４号）收悉。

绵阳市涪城区科创科艺小学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等相关规定，通

过对该校办学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绵阳市涪城区科创科艺小学收费相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学费：１８０００元／生．学年。

（二）公寓住宿费（含公寓管理费）：４－６人间，１７００元／生．学年；８人间，１５００元／生．学年。

二、收费管理

（一）严格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坚持非盈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并及时公布收费支出清单。

（二）除学费、住宿费及正常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三、规范收费公示

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学校须在醒目位置公示学生中途退学时合理的退费办法以

及学费、服务性、代收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文号等内容，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

改、教育等部门的检查。

四、执行时间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试行两年，期满后由学校按相关程序另行报批。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绵阳理工学校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５６２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绵阳理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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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校《关于请求核定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绵理〔２０１７〕０２号）收悉。

绵阳理工学校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和《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等相关规定，通过对你校办学

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你校收费相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开设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营运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制造与检修等中职专业。

（二）学费：９０００元／生．学年。

（三）公寓住宿费（含公寓管理费）：４－６人间，１２００元／生．学年；８人间，１０００元／生．学年。

二、收费管理

（一）严格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坚持非盈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并及时公布收费支出清单。

（二）除学费、住宿费及正常的服务性和代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三）根据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关于全面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通知》（川财教〔２０１２〕２９８号）文件精神，财政补助部分，学校应

在学费中扣除。

三、规范收费公示

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学校须在醒目位置公示学生中途退学时合理的退费办法以

及学费、服务性、代收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文号等内容，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

改、教育等部门的检查。

四、执行时间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试行两年，期满后由学校按相关程序另行报

批。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江油实验学校高中部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５６３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油市发改局、教体文广新局：

你们《关于核定江油实验学校高中部收费标准的请示》（江发改〔２０１７〕２６９号）收悉。

江油实验学校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增设普通高中教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１６



促进法》和《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等相关规定，通过对该校办学

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江油实验学校高中部收费相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学费：１９０００元／生．学年。

（二）公寓住宿费（含公寓管理费）：高级公寓１４００元／生．学年；一般公寓８００元／生．学年。

二、收费管理

（一）严格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坚持非盈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并及时公布收费支出清单。

（二）除学费、住宿费及正常的服务性和代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三、规范收费公示

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学校须在醒目位置公示学生中途退学时合理的退费办法以

及学费、住宿费、服务性、代收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文号等内容，并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及发改、教育等部门的检查。

四、执行时间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试行两年，期满后由学校按相关程序另行报

批。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三台中学实验学校收费标准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７〕５６４号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三台县发改局、教体局：

你们《关于制定三台中学实验学校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三发改〔２０１７〕５６号）收

悉。

三台中学实验学校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等相关规定，通过对该校

办学成本监审，经研究，现对三台中学实验学校收费相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学费：１９０００元／生．学年。

（二）公寓住宿费（含公寓管理费）：１２００元／生．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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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管理

（一）严格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

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坚持非盈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并及时公布收费支出清单。

（二）除学费、住宿费及正常的服务性和代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他费用。

三、规范收费公示

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求，学校须在醒目位置公示学生中途退学时合理的退费办法以

及学费、服务性、代收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文号等内容，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发

改、教育等部门的检查。

四、执行时间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试行两年，期满后由学校按相关程序另行报

批。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价〔２０１７〕５１３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绵阳市中心城区各ＣＮＧ销售企业：

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四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４５６号）精神，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零时起，绵阳市中心城区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由现

行的３．００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９０元／立方米。

ＣＮＧ销售价格调整后，你们要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在加气站显著位置明码标价。同时，加强内

部经营管理，挖潜降耗，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确保供气安全。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核定德阳弘正运动职业学校教育收费标准的复函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４号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德阳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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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局《转报德阳弘正运动职业学校 ＜关于申请核定收费标准的请示 ＞的函》（德教函〔２０１７〕

９６号）收悉。根据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规定，现对德阳弘正运动职业学校的收费标准函复如下：

一、学费收费标准：

专业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生·年） 备　注

运动训练

跆拳道高级教练班学费 ６６００

跆拳道特卫班学费 ６６００

武术专修班学费 ６６００

　　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你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下浮，并将实际执行标准抄送市发改委、

市教育局。对已经入学的学生，在其学历教育期内不得调高学费收费标准。

二、住宿费：四人间１２００／生·年（公寓化管理）；六人间９００元／生·年（公寓化管理）；八人间

８００元／生·年（公寓化管理）。

学校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外，另行增加设施，设备不得再收取设施设备费和财产押金；如

学生损坏，可按成本收取费用；公寓内为学生提供热水，使用天然气或者电热的可另行收取天然气

费或电费。

三、代管费和服务性收费按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关于规范高等

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费的通知》规定执行。

四、学生在招生时，应在学校显著位置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包

括代管费在内的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以及学生中途退学的退费办法。严禁跨学

年一次性收取各种费用。

五、以上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７年秋季执行。除上述收费外，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其它费用。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　德阳市人力资源社保局
关于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

（中药饮片除外）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６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财政局、卫计局、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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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我市所有县级公立医院（除妇幼保健院）依据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的《德阳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工作实施方案》（德办发〔２０１３〕５２号），已经实施

了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

任务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７〕３７号）“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前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所有公立医院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的规定，妇幼保健院系统也应当实施取消药品加成，为此，我

们制定了《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经费补偿办法

附件

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

加成经费补偿办法

根据根据《四川省“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２〕

３８号）和四川省发改委、财政厅、卫生厅、人社厅、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县级公立医院取

消药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３７号），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切断医院和

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医学检查之间的利益链，优化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明确妇幼保健院实施取消

药品加成政策的补偿方式，结合德阳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补偿目标

将妇幼保健院补偿渠道由医疗服务收入、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

道改为医疗服务收入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通过取消药品加成（不包括中药饮片），适当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推动妇幼保健院加强成本管理等综合措施和联动政策的实施。

二、实施范围

本办法的实施范围为，绵竹市妇幼保健院、广汉市妇幼保健院、什邡市妇幼保健院、中江县妇

幼保健院、罗江县妇幼保健院（不含上述医疗机构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在街区另外设立的

门诊部）。

三、补偿方式

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而减少的合理收入，依据

《关于印发四川省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３７

号），采取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补偿７０％；财政补助补偿２０％；医疗机构消化１０％。

（一）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按照２０１３年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收费政策执行，即门（急）诊诊查（中医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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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上调６元，住院诊查（中医辨证论治）费上调９元，Ⅰ、Ⅱ、ＩＩＩ级护理费上调９元。专家门诊诊查

（中医辨证论治）费、门急诊留观诊查费等项目也作相应调整。

（二）财政补助

２０１３年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时，省财政按全省常住总人口每人每年１元的标准安排补

助总额，并根据常住人口、财力水平和财政管理体制等因素，对各地分档给予了补助；市财政按本

市常住总人口每人每年１元的标准对非扩权县也给予了相应补助。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省、市每

年补助资金已下达各县（市、区），此次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加成省、市补助资金已包含在上

述补助资金之内，请各县（市、区）统筹安排和使用省、市补助资金，县级财政在省、市补助的基础

上，承担２０％财政补助额的“兜底”责任。

四、执行时间

本办法实施范围内的县级妇幼保健院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零时起，所有药品（中药饮片除外）

按进货价销售，不得再实行加价销售。同时执行《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加成调整部分

医疗服务价格表》（见附件）。县级妇幼保健院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在社区单独设立门诊

部的医疗服务项目，按照德阳市价格、卫生部门制定的《德阳市医疗服务价格》中“乡镇卫生院”等

级的标准对应收费。

五、配套保障措施及要求

（一）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坚持公立妇幼保健院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投入，除取消药品加成收入的２０％由财政补助及

时到位外，还要切实落实政府对妇幼保健院在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

员费用、政策性亏损补贴、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紧急救治、支边、支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责任。

（二）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

按照医疗服务管理和《医院财务制度》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成本核算和支出管

控，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通过内部增效挖潜、降低内部成本费用，消化取消药品加成后的部

分减收，将人均费用增长、平均住院日以及药品占比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并建立相应的奖惩

机制。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合理施治，坚决遏制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诊疗行为。

（三）医保资金继续支持

门（急）诊、住院诊查（中医辩证论治）费、护理费上调部分，各地要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其中门（急）诊诊查费调增６元全额报销。充分发挥医保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支撑保障作用，确

保患者费用负担减轻。

（四）提前公示收费政策

新闻媒体对宣传要持慎重态度，妇幼保健院应当提前发布信息，告知公众取消药品加成的意

义及内涵，并做好耐心解释工作，促使群众深入理解医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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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医疗价格监管

各县市要及时组织开展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不执行药品零差率，不公示

收费政策的价格违法行为，并充分发挥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的社会监督作用，确保各项政策落实

到位。

此次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是推进县级妇幼保健院改革、全面实现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的重要举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地发改、财政、卫计、人社部门要精心组织，不能因实施取消

药品加成政策而影响县级妇幼保健院正常运转。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报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市人社局。

附件：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

附件

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

单位（元）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 格

三乙
医院

二甲
医院

二乙
医院

二乙以下
医院

说明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１ 普通门诊诊查
费

指医护人员提
供（技术劳务）
的诊疗服务

次 ８ ８ ８ ８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２ 专家门诊诊查
费

指高级职称医
护人员提供（技
术劳务）的诊疗
服务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１ 副主任医师 次 ９ ９ ９ ９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２ 主任医师 次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６ 中医辨证论治 含诊查费 药物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６－１ 门诊正高职称 含门诊诊查费 药物 次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６－２ 门诊副高职称 含门诊诊查费 次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６－３ 门诊中级及其
职称

含门诊诊查费 次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３ 急诊诊查费

指医护人员提
供的 ２４小时急
救、急症的诊疗
服务

次 １１ １０．５ １０ ９．５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４ 门急诊留观诊
查费

含诊查护理 日 １４．５ １３．５ １３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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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５ 住院诊查费
指临床医师（士）
医务人员技术劳
务性服务

日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 １１．５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６－４ 住院中医辨证
论治

含住院诊查费 次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３ Ｉ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每
１５－３０分钟巡
视观察一次，观
察病情变化，根
据病情测量生
命体征，进行护
理评估及一般
性生活护理，作
好卫生宣教及
出院指导

日 ２１ ２０ １９ １８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４ ＩＩ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定
时巡视一次，观
察病情变化及
病 人 治 疗、检
查、用 药 后 反
应，测量体温、
脉搏、呼吸，协
助病人生活护
理，作好卫生宣
教及出院指导

日 １７．５ １６．５ １６ １５．５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５ ＩＩＩ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每
日巡 视 ２－３
次，观察、了解
病人一般情况，
测 量 体 温、脉
搏、呼吸，协助
病人生活护理，
作好卫生宣教
及出院指导

日 １４ １３．５ １３ １２．５

　　本表所指“妇幼保健院”不包括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　德阳市人力资源社保局

关于印发《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实施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政策补偿方案》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７号　　　　　二一七年九月八日

旌阳区发改局、财政局、卫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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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关于〈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实施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政

策补偿方案〉的请示》（德市旌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８号）收悉。

根据四川省卫计委、医改办《关于做好近期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卫发

〔２０１６〕４６号），市政府同意，将未参加基层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纳入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范畴，但财政归属等关系不变。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７〕３７号）“２０１７年９月底前全面

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的要求，和《四川省

“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２〕３８号）、《德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通知》（德办发〔２０１６〕５１号）精神，为破除以药补

医机制，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医学检查之间的利益链，优化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明确

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实施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补偿方式，现将《德阳市旌阳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实施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政策补偿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关于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实施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政策补偿的方案

根据《四川省“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２〕３８

号）、《四川省卫计委、医改办关于做好近期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卫发〔２０１６〕４６

号）和《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通知》（德办发〔２０１６〕５１

号）精神，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医学检查之间的利益链，优化公

立医院收入结构，明确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旌阳区妇幼保健中

心）实施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补偿方式，制定本方案。

一、补偿目标与原则

（一）主要目标

将旌阳区妇幼保健中心补偿渠道由医疗服务收入、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收入和政府补

助三个渠道改为医疗服务收入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通过适当提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降低大型

医疗设备检查治疗价格，使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得到体现。加大政府卫生事业投入，强化旌阳

区妇幼保健中心公益性，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二）基本原则

以不增加人民群众就医费用负担和不降低医院合理收入为前提，兼顾政府财力和医保基金承

受能力，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障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平稳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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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范围

本方案的实施范围为旌阳区妇幼保健中心（不含该中心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在街区另

外设立的门诊部），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的同时，区发改局、区卫计局、区财政局、区人社

局对试点医院按本方案给与政策、资金等相应补偿。

三、补偿方式

旌阳区妇幼保健中心因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而减少的合理收入

（以２０１６年药品加成收入为基数），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通过

提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补偿７０％，通过财政补助补偿２０％，其余１０％由医院通过加强内部管理等

方式自身消化。

（一）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补偿

提高综合医疗服务类、手术治疗类等２类共计３９个项目，同时降低包括医技诊疗类共计６个

项目。

（二）财政补助

对旌阳区妇幼保健中心因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由旌阳区财政按

照核定的２０１６年度药品加成收入的２０％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补偿，所需资金由省、市、县（区）级

财政分担，具体补助办法按照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卫计委和人社局《关于德阳市县级妇幼保健

院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德阳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６号）执行。

四、执行时间

本方案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零时起执行。旌阳区妇幼保健中心所有药品（中药饮片除外）按

进货价销售，不得再实行加价销售。同时执行《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取消药

品加成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详见附件）。旌阳区妇幼保健中心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及在社区单独设立门诊部的医疗服务项目，按照德阳市价格、卫生部门制定的《德阳市医疗服务价

格》中“乡镇卫生院”等级的标准对应收费。

五、配套保障措施及要求

（一）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坚持公立妇幼保健院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投入，除取消药品加成收入的２０％由财政补助及

时到位外，还要切实落实政府对妇幼保健院在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

员费用、政策性亏损补贴、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紧急救治、支边、支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责任。

（二）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

按照医疗服务管理和《医院财务制度》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成本核算和支出管

控，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通过内部增效挖潜、降低内部成本费用，消化取消药品加成后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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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减收，将人均费用增长、平均住院日以及药品占比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并建立相应的奖惩

机制。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合理施治，坚决遏制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诊疗行为。

（三）医保资金继续支持

对参保患者的住院诊疗费用，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既有渠道、报销范围、比例不变

的情况下，相应增加支出，以减轻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负担。

（四）提前公示收费政策

新闻媒体对宣传要持慎重态度，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要提前发布信息，通过多种方

式公示收费政策，告知公众取消药品加成的意义及内涵，并做好耐心解释工作，促使群众深入理解

医改政策。

（五）加强医疗价格监管

旌阳区要及时组织开展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不执行药品零差率，不公示

收费政策的价格违法行为，并充分发挥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的社会监督作用，确保各项政策落实

到位。

此次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是推进县级妇幼保健院改革、全面实现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的重要举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你区发改、财政、卫计、人社部门要精心组织，不能因实施取消

药品加成政策而影响县级妇幼保健院正常运转。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报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市人社局。

附件：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取消药品加成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

附件

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取消

药品加成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价格 说明

１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１ 普通门诊诊
查费

指医护人员
提供（技术劳
务）的诊疗服
务

次 ６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１ 副主任医师
诊查费

次 ７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２ 主任医师诊
查费

次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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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３ 急诊诊查费

指医护人员
提供的 ２４小
时急救、急症
的诊疗服务

次 ８

３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４ 门急诊留观
诊查费

含诊查、护理 日 １２

４ １１０２００００５ 住院诊查费

指临床医师
（士）医务人
员技术劳务
性服务

日 ８

５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 普通床位费 元／日．床

１、专科医院或专科病房床位
可在等级收费标准基础上适
当上浮，其中儿科、妇科病床
上浮１０％。２、已配备空调的
病房，空调开放时，另按规定
标准收取取暖费或空调降温
费。３、母婴同室使用配置婴
儿床的，在原病床费基础上
加收３０％。４、陪伴床在原床
位费基础上加收２０％，但占
用病房床位数按所占病床实
际服务价格收取。５、医疗废
物处置费每床每日另加收２
元，婴儿床、陪伴床（未占用
病房床位）不再收取医疗废
物处置费。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３ 一级病房一
人间床位费

元／日．床 ５０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４ 一级病房二
人间床位费

元／日．床 ２８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５ 一级病房三
人间床位费

元／日．床 ２５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７ 二级病房一
人间床位费

元／日．床 ２８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８ 二级病房二
人间床位费

元／日．床 １８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９ 二级病房三
人间床位费

元／日．床 １３

６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３ 监护病床床
位费

指配有中心监
护台、心电监
护仪及其它监
护抢救设施，
符 合 ＩＣＵ、
ＣＣＵ标准的
单人或多人监
护病房，相对
封闭管理

元／日．床 ４５ 保留普通床位的，普通床位
另计价

７ 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５ 急诊观察床
位费

元／日．床 １２

符合病房条件和管理标准的
急诊观察床，按病房有关标
准计价床位费以日计算，不
足半日按半日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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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１ 重症监护

含２４小时室
内有专业护士
监护，监护医
生、护士严密
观察病情、监
护生命体征、
随时记录病
情、作好重症
监护记录及各
种管道与一般
性生活护理

小时 ３

１２０１ 护理费

药物
及特
殊消耗
材料；
特殊
仪器

９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２ 特级护理

含２４小时设
专人护理，严
密观察病情、
测量生命体
征、记特护记
录、进行护理
评估、制定护
理计划、作好
各种管道与
一般性生活
护理

小时 ３

１０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３ Ｉ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
每１５－３０分
钟巡视观察
一次，观察病
情变化，根据
病情测量生
命体征，进行
护理评估及
一般性生活
护理、作好卫
生宣教及出
院指导

日 １４

１１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４ ＩＩ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
定时巡视一
次，观察病情
变化及病人
治疗、检 查、
用药后反应，
测量体温、脉
搏、呼吸，协
助病人生活
护理，作好卫
生宣教及出
院指导

日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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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５ ＩＩＩ级护理

含需要护士
每日巡视２－
３次，观察、了
解病人一般
情况，测量体
温、脉搏、呼
吸，作好卫生
宣教及出院
指导

日 ８

１３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 特殊疾病护
理

指气性坏疽、
破伤风、艾滋
病等特殊传
染病的护理；
含严格消毒
隔离及一级
护理内容

日 ２６

１４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７ 新生儿护理

含新生儿洗
浴、脐部残端
处理、口 腔、
皮肤及会阴
护理

日 １２ 全托式新生儿护理加收 ３０
元

１５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８ 新生儿特殊
护理

包括新生儿
干预、抚 触、
肛管排气、呼
吸道清理、药
浴、油浴等

药物 次 ６

１６ １２０１０００１０ 气管切开护
理

含吸痰、药物
滴入、定时消
毒、更换套管
及纱布；包括
气管插管护
理

日 ２５

１７ １２０１０００１４ 一般专项护
理

包括口腔护
理、会 阴 冲
洗、床 上 洗
发、擦浴 等、
骨科翻身

材料 次／项 ５．５

１２０２ 抢救费

药物
及特
殊消
耗材
料；
特殊
仪器

会诊费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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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２ 中抢救

指 １、成立专
门抢救小组；
２、医生不离
开现场；３、严
密观察病情
变化；４、抢救
涉及两科以
上及时组织
院内会诊；５、
专人护理，配
合抢救

日 ８０

１９ 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３ 小抢救

指 １、专门医
生现场抢救
病人；２、严密
观察记录病
情变化；３、抢
救涉及两科
以上及时请
院内会诊；４、
有专门护士
配合

日 ４０

２０ 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１ 肌肉注射
包括皮下、皮
内注射

次 ３ 含一次性注射器

２１ 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２ 静脉注射
包括静脉采
血

次 ３．５ 使用真空管每支加收１．５元

２２ 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６ 静脉输液
包括输血、注
药、留置静脉
针

留置针 次 ３．５

从第二组起，每加一组液体
加收１元；使用微量泵、使用
输液泵每小时加收 １元；使
用避光输液器加收 ５元，输
血加收８元／次

２３ 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７ 小儿头皮静
脉输液

留置针 次 １２

从第二组起，每加一组液体
加收１元；使用微量泵、使用
输液泵每小时加收 １元；使
用避光输液器、滴定管式输
液器各加收５元，输血加收８
元／次

２４ １２０４０００１２ 动脉穿刺置
管术

材料 次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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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３ 椎管内麻醉

包括腰麻、硬
膜外阻滞及
腰麻硬膜外
联合阻滞

腰麻
硬膜
外联
合套
件、
硬膜
外套件

２小时 ４００
腰麻硬膜外联合阻滞加收５０
元、每增加 １小时加收 ５０
元；双穿刺点加收５０元

２６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５ 全身麻醉

含气管插管；
包括吸入、静
脉或吸静复
合以及靶控
输入

２小时 ５００ 每增加１小时加收８０元；实
施麻醉恢复加收２００元

２７ ３３０１０００１５ 麻醉中监测

含心电图、脉
搏、氧 饱 和
度、心率变异
分析、ＳＴ段分
析、无 创 血
压、中心静脉
压、呼气末二
氧化碳、氧浓
度、呼 吸 频
率、潮气 量、
分钟通气量、
气道压、肺顺
应性、呼气末
麻醉药浓度、
体温、肌 松、
脑电双谱指
数

特殊
材料

小时

３３０１０００１５－１ 麻醉中监测
一级

指全身麻醉、
支气管麻醉、
不插管全身
麻醉

小时 ３０

３３０１０００１５－２ 麻醉中监测
二级

指椎管内麻
醉、基 础 麻
醉、神经阻滞
麻醉

小时 １８

２８ ３３１３０１００２ 卵巢囊肿剔
除术

包括烧灼术 单侧 ７５０

２９ ３３１３０２００３ 输卵管修复
整形术

含输卵管吻
合、再通、整
形

次 １４９０

３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１ 经腹子宫肌
瘤剔除术

次 １１７０ 使用肌瘤粉碎装置时加收８０
元

３１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３ 阴式全子宫
切除术

次 １５００

３２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４ 腹式全子宫
切除术

次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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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６ 次广泛子宫
切除术

含双附件切
除

次 １７６０

３４ ３３１３０６００２
经腹腔镜盆
腔粘连分离
术

次 ９００

３５ ３３１４００００２ 单胎顺产接
生

含产程观察，
阴道或肛门
检查，胎心监
测及脐带处
理、会阴撕裂
修补及侧切

次 ３３０

３６ ３３１４０００１２ 剖宫产术

包括古典式、
子宫下段及
腹膜外剖宫
取胎术

次 ７００

３７ ３３１４０００１５ 二次剖宫产
术

含腹部疤痕
剔除术

次 ８５０

３８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８ 行为观察和
治疗

次 ２１

３９ ３１１５０３００９ 冲动行为干
预

次 ２５

４０ ２２０２０２００３ 临床操作腔
内Ｂ超引导 半小时 ８５

４１ ２２０３０２０１１
腔内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
查

包括经阴道、
经直肠

次 １４０

４２ ２５０１０２０１０ 尿糖定性试
验

项 ０．５

４３ ２５０１０１０１４ 血小板计数 项 ０．８

４４ ２５０５０１０３３ 支原体检查 项 ３０

４５ ２５０５０１００１ 一般细菌涂
片检查

包括各种标
本

项 ４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修订我市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内涵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８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各县（市、区）发展和改革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市级各直属公立医疗机构：

为鼓励研发创新，促进医疗新技术及时进入临床使用，以及适应卫生部门对医院感染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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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提升，依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

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６号）和我市实际情况，现将修

订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内涵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如下：

一、调整编码１２０４“注射”项目内涵

静脉输液过程中存在使用特殊输液器（如避光输液器、精密输液器）的情形，但现行价格未包

括该项成本内容，因此将德市价费（２００５）５０号文件中编码１２０４“注射”的项目内涵修正为“含用

药指导与观察、药物的配置，一次性输液器，一次性注射器”，其除外内容修正为“过滤器、预充式

导管冲洗器、密封式输液接头、空气净化输液器、避光输液器、精密输液器、采血器、延长管、药物、

血液和血液制品、留置针”。１２０４“注射”项目下编码为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６的“静脉输液”，原以“次”为计

价单位，且规定“从第二组起每增加一组液体加收１元”，不仅要耗费医务人员大量的时间、精力去

计数，而且不易为患者理解。为简化“注射”项目计费，同意将“静脉输液”的计价单位按《全国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版）》改为按“日”计费，项目内涵“指住院患者，包括输血”，同时修正

说明。但为均衡门诊患者输液的负担，扩展一个子项目“门诊静脉输液”，编码为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６－１，

项目内涵为“指门诊输液，含输液用椅”，计价单位仍然为“次”，项目内涵、除外内容及说明、价格

详见附表一。

德市价费（２００５）５０号文件、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２２号、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２８号中关于“注射”

及“静脉输液”的内涵、除外内容及价格等的规定同时废止。

二、调整编码２１０３“Ｘ线计算机体层（ＣＴ）扫描”项目内涵及扩展子项目的价格

（一）为防止院内交叉感染，每次增强扫描时都必须使用一次性高压注射针筒，因此将编码

２１０３“Ｘ线计算机体层（ＣＴ）扫描”项目的除外内容中增加“一次性高压注射针筒”，项目其它内涵

及说明不变。

（二）对新引进的大型影像检查设备ＦＯＲＣＥ双源ＣＴ，同意在编码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１“Ｘ线计算机体

层（ＣＴ）平扫”和编码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２“３２０排（６４０层）动态容积 ＣＴ增强扫描”项目下各扩码１个作为

子项目，分别为３２０排（６４０层）动态容积ＣＴ平扫、１２８排（２５６层）动态容积 ＣＴ增强扫描，并安排

各等级公立医院的价格。

（三）编码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５临床操作的ＣＴ引导，原项目内涵“不含临床操作及耗材”有误，删去。

（四）按照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７号文件，与全省同步，在编码２１０３下新增“双源Ｘ线计算机

（ＣＴ）血管成像扫描”项目，编码为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６。

此次将编码２１０３下所有的ＣＴ扫描收费项目重新公布，项目内涵、除外内容及价格见附件一，

今后编码２１０３下涉及ＣＴ扫描收费项目的内涵说明及价格均以此为准。

三、取消编码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磁共振平扫”项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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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磁共振平扫”与编码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２“磁共振增强平扫”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服务项

目，德市价费［２００５］５０号中在编码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１“磁共振平扫”后加注的说明“同时增强扫描加收

１０％”有误，因此取消此说明。

四、血清维生素测定等８个项目内涵、说明及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价格按附件一执行

五、修订“编码３３手术总说明”

（一）允许另行收费的特殊医用消耗材料可以按进价顺加差率作价，但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同

的理解，此次明确为非分段累加计价，即依据特殊医用消耗材料的实际进价，按所属档次直接计

算。如进价５０１元的，则最高加收５％，为５２６．０５元。

（二）将手术中原未纳入的特殊医用消耗材料如特殊穿刺器、导管鞘、止血材料、一次性等离

子刀等作为特殊医用消耗材料，允许另行收费。

（三）将原使用血管闭合系统收费的规定废除，改为使用大血管闭合系统才加收１０００，而小于

５ｍｍ的一般血管闭合系统不再收费；另外明确了使用水刀系统的加收金额。

（四）对同一手术项目中两个以上切口的手术，增加一个切口按该项手术服务价格加收３０％

（但单项手术说明中已经明确三切口加收的不再执行此条）。

（五）恶性肿瘤术后如病情需要再次手术，应在该项目计价基础上，按２０％加收。

（六）对传染病、特异性感染疾病患者的手术消毒，规定加收一定金额的特殊消毒处置费。

手术总说明的具体修订详细见附表三。原德阳市物价局、德阳市卫生局德市价发（２０１０）６４

号第１２页《３３手术总说明》及德阳市物价局、德阳市卫生局德市价费（２００５）５０号第１０３页《３３手

术治疗说明》同时废止。

六、明确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等差

（一）我市现行医疗服务价格分为“三甲医院、二乙医院、二甲医院、二乙医院、二乙以下医院、

乡镇卫生院”六个等级，但有些地方对“乡镇卫生院”等级的理解过于狭隘，为此将收费标准中“乡

镇卫生院”等级统一更名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即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市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公立医疗机构在社区单独设立的诊所，以及未核定医疗等级的

公立医疗机构，均按照德阳市价格、卫生部门制定的《德阳市医疗服务价格》中原“乡镇卫生院”等

级对应标准收费，但现行文件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费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鉴于２００５年以来陆续新增了一些医疗服务项目，但有的项目仅规定了在某一个医院或

者某一等级医疗机构的价格。为有利于其他等级医疗机构应用新技术，现明确如下：凡是现行文

件已经明确医疗服务价格的，各医疗机构按对应等级的价格执行；现行文件没有安排价格的，各医

疗机构按照“项目定价以二级甲等医疗机构为基准，三甲、三乙医疗机构在其基础上分别上浮

２０％、１０％；二乙、二乙以下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应在其基础上下调分别５％、１０％、１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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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自行计算。尾数收舍的规则为“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为１０元以下的价格尾数保留到角；计算结

果为１０元以上（含１０元）的价格尾数保留到元”。

例１：设定医疗服务项目规定三甲医院价格为９０元，而没有规定三乙、二甲的价格，那么

二甲价格＝９０／（１＋２０％）＝７５元；

三乙价格＝二甲价格（１＋１０％）＝８２．５，按照尾数收舍规则最终确定三乙的价格为８３元。

例２：设定医疗服务项目规定二乙医院价格为２１元，而没有规定二甲、三乙的价格，那么

二甲价格＝２１／（１－５％）＝２２．１０５元，按照尾数收舍规则最终确定二甲的价格为２２元；

三乙价格＝二甲价格（１＋１０％）＝２４．２，按照尾数收舍规则最终确定三乙的价格为２４元。

３、市级发改、财政、卫计委、人社四部门联合出台的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偿方案，即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２２号、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２８号规定的价格，仅适用于方案明确的市级直属公

立医疗机构，其他同等级公立医疗机构不得参照执行，或者按照价格等差确定价格。

七、继续规范医疗服务价格

（一）按照《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授权

市人民政府制定，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或明确的行业管理部门承担具体工作”，因此各县级价格主

管部门、各公立医疗机构都不得擅自制定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围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

准。凡越权制定的，要立即清理并明文废止。

（二）公立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的收费标准，属于政府指导价范畴，因此公立医疗机构开

展“医养结合”，不得擅自制定养老服务收费标准，须经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批准；公

立医疗机构因迁址、租赁、合署等，涉及变更、提升收费等级标准的，须先经卫生主管部门书面批准

迁址、租赁、合署行为，再经市发改委、卫计委核准收费标准。

（三）各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我市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不得自行解释项目内涵、除

外内容，改变计价单位等，如编码１２０９００００１胃肠减压，德市价发（２０１０）６４号文件明确计价单位

为“日”，但有的医疗机构按引流管的数量和“日”执行，属于变相涨价行为，应立即纠正。

（四）各公立医疗机构在执行医疗服务价格，特别是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过程中，对项目内涵、

收费标准有歧义或者有其他任何建议的，应及时报告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全市统一解释、规范。

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零时起执行，适用于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服务机构。

附件：１．德阳市修订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内涵及价格

２．德阳市３３手术总说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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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德阳市３３手术总说明（修订）
（三）手术治疗

编码３

说明：
１、本类包括麻醉、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眼、耳、鼻口咽、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造血及淋巴系统、泌
尿系统、男、女性生殖系统、产科、肌肉骨骼系统、体被系统１６个第三级分类的手术项目。
２、手术中所需的常规器械和低值医用消耗品，（如一次性无菌巾、消毒药品、冲洗盐水、一般缝线、敷料
等）均不另行计价。
３、手术中，凡规定规范里明确允许另行收费的特殊医用消耗材料，按进价顺加差率作价（非分段累加
计价）。即：价值５００元以下的（含５００元）加收１０％；５００－１０００元（含１０００元）加收５％；１０００元以
上加收２％。
４、手术中所需的特殊医用消耗材料（如特殊穿刺针、特殊穿刺器、特殊导丝、导管、导管鞘、支架、球囊、
特殊缝线、特殊缝针、钛夹、一次性等离子刀、钛钉、扩张器、吻合器、固定器、止血材料等）、特殊药品、
组织器官移植供体、人工植入体等均为除外内容，凡在项目内涵中已含的不再单独收费。手术项目名
称中已明确规定使用某种仪器设备的，则该项目服务价格已包含仪器的使用成本，不再加收。
５、使用各种内镜、手术显微镜在所施手术的服务价格基础上加收１５％；
６、术中使用下列设备按该例手术原计价基础上加收：使用激光、微波、射频、冷冻方法治疗的加收５０
元；
使用激光刀、高频电刀、双极电凝、氩氦刀、射频刀、微波刀加收７％；使用动力（切削、高速钻）系统加
收１０％；使用氩气刀、等离子刀按所施手术服务价格加收１５％；使用超声刀加收１３００元；使用大血管
闭合系统加收１０００元；使用水刀系统加收２００元（一次性泵和手柄为除外内容）。
７、（１）经同一切口进行两种不同疾病的手术，其中另一手术按该手术服务价格的６０％收取；
（２）经两个切口的两种不同疾病的手术，按手术服务价格分别计价；
（３）对同一手术项目中两个以上切口的手术，增加一个切口按该项手术服务价格加收３０％（但单项
手术说明中已经明确三切口加收的不再执行此条）；

（４）双侧器官同时实行的手术，在相应单侧手术收费基础上加收７０％；
以上四种情况，麻醉费不再另外加收。
８、恶性肿瘤术后如病情需要再次手术，应在该项目计价基础上，按２０％加收。
９、儿童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儿科手术，手术费在规定价格基础上上浮１０％；传染病患者实施手术加
收１００元特殊消毒费，特异性感染疾病（破伤风、绿脓杆菌、气性坏疽、艾滋病等）患者手术加收８００元
特殊消毒及处置费。
１０、属探查性质的手术，术中改做其他手术时，只收其他手术费，不得再收探查手术费；术中发现病情
恶化，手术无法继续进行时，按探查手术费标准收费，不得收取其他手术费。
１１、病人在进入手术室前准备工作就绪后，因病情出现变化或其他非人为因素需要终止手术的，只收
取实际消耗不能回收的材料费。
１２、中医传统手术项目如肛肠、中医骨伤，需在中医相应的诊疗项目中查找，不在此重复列项。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放开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规范原新增项目的通知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２９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卫计局、市直属公立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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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发改委、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７号）和《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现将我市放开部分医疗服务和规范后继

续执行的原新增项目公布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放开“内窥镜机器人控制系统”、“健康管理”、“能量代谢”等个性化需求较强、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件１），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

二、全省统一了废止“医用消毒超声耦合剂”（我市已于２０１５年明文废止）、“瘤相关蛋白组学

分析”等医疗服务项目及相关收费政策文件（见附件３），医疗机构今后一律不再执行上述文件。

三、此次全省规范公布的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我市涉及２１个医疗服务项目。但

有的项目原编码、名称及内涵、计价单位、价格、说明发生了变化，经我们整理比对项目编码、项目

名称及执行文件依据后，归纳为《德阳市规范执行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表》（详见附件２），请各

医疗机构相应调整。

本通知自１０月１日起执行。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规定均以本通知为准。执行期间如国家和

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１．德阳市部分放开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

２．德阳市规范执行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表

３．四川省废止医疗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目录（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７号文附件３）

附件１

德阳市部分放开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１ 内窥镜机器人控制系统

指胸腔、腹腔、盆腔及耳鼻喉手术中用内窥镜机器人
控制系统辅助下完成的操作。体位摆放，消毒铺巾，
床旁机械臂套无菌套，穿刺器植入，建立气腹（由医
生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内镜探查，置入２－３个机械
臂手术操作孔，１个内镜孔，置入１－２个助手操作
孔，分别将床旁机械臂、镜头臂与内镜套管，手术器
械操作套管进行连接，在内窥镜机器人控制系统的
成像系统辅助下医生通过医生操作控制台控制床旁
机械臂进行手术操作。相关耗材：床旁机械臂无菌
套、摄像头无菌套，内镜、器械孔打孔器，机械臂上具
有内腕功能的手术器械等。

２ 飞秒激光眼前节手术

指显微镜下，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人工晶体植入手
术中，用飞秒激光的白内障手术系统辅助下完成的
操作。体位摆放，消毒铺巾，安装患者接口组件，在
显微镜下，利用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系统中的高清
ＯＣＴ实时测量，定位白内障患者的角膜，晶状体前囊
膜，后囊膜，医师通过手术操作平台，进行角膜切开，
撕晶状体前囊膜及晶状体碎核术操作。

３ ３０８纳米准分子光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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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冲击波治疗

５ 超声治疗法

６ 矫型器假肢装配评定

７ 直肠控制训练

８ 良肢位摆放指导

９ 轴向翻身

１０ 转移训练

１１ 膀胱功能训练

１２ 清洁导尿指导

１３ 人体成份分析

１４ 健康管理

１５ 能量代谢测定

１６ 强脉冲光医学美容

１７ 卡伦康复系统

１８ 美学舌侧固定正畸治疗等医学美容项目

附件２

德阳市规范执行部分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执行文件依据 说明（项目对应的废止文件）

１ ３１０９０３０１４ 胶囊内镜检查
继 续 德 市 价 费
［２００８］７８号 川价函〔２００５〕３１４号

２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６ 双源 Ｘ线计算机
（ＣＴ）血管成像扫描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 （２００９）１６７号，川价函
〔２００７〕１７９号

３ ２５０４０３０６６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ＨＰＶ）核酸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川价函〔２００８〕１２７号

４ 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１ 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测定

废止
德市发改费 （２００９）１６７号，川价函
〔２００８〕２３９号

５ ２５０２０３０８０ 血栓弹力图实验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５］
２５号 川价发〔２００９〕９４号

６ ２７０７００００４ 荧 光 原 位 杂 交
（ＦＩＳＨ）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０］１２９号，川发改物价
函〔２０１０〕５４４号

７ 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７ 胃蛋白酶原定量检
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５］２５号中的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７
和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８两项的价格，川发改物价
函〔２０１０〕５４６号

８ ３１０９０５０２６ 超声诊断仪肝纤维
化无创诊断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中３１０９０５０２４项
目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５０号

９ ２５０４０４０３０ 胸苷激酶（ＴＫ１）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中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７项
目的价格，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２６号
２５０４０４０３０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３号

１０ ＨＳＫ７３４０１ 经尿道前列腺激光
气化切除术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４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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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ＣＡＮＢ１０００
血小板特异性和组
织 相 融 性 抗 体
（ＨＬＡ）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５］２５号２６０００００１７项目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４５号

１２ ３３０１０００３１ 麻醉深度电生理监
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 ＨＡＰ０５９０２项目
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８９０号

１３ ＣＪＣＱ９０００ Ａ族链球菌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 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１０２号

１４ ＬＡＤＺＹ００５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２５７号

１５ ２５０３０７０５５
尿中性粒细胞明胶
酶相关脂质运载蛋
白（ＮＧＡＬ）测定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５］２５号中２５０３０７０５５项
目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９５号

１６ ２５０３１００７６ 抗缪 勒 氏 管 激 素
（ＡＭＨ）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中２５０３１００７６项
目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４号

１７ ＣＧＲＢ８００１ 异常凝血酶原（ＰＩＶ
ＫＡ－）检测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５号

１８ ＫＪＡ２１４０５ 一氧化碳吸入治疗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５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７号

１９ ＣＣＥＲ５０００ 精液图像分析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３号

２０ ＣＧＳＥ１０００ 人附 睾 分 泌 蛋 白
（ＨＥ４）测定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中 ＣＧＳＥ１０００项
目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８号

２１ ＨＰＢ６５６０１
经电子内镜食管胃
十二指肠粘膜剥离
术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
２６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７９号

２２ ３３０８０４０７０ 大隐静脉闭合术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７）
１６号

德市发改费［２０１６］３号中 ＨＭ５５９３０１项
目的价格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８０号

　　注：说明栏内我市废止文件中未列名项目仍然按原规定继续执行。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卫生计生委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社保局

关于印发按病种付费病种目录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号　　　　　二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

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和要求，２０１１年我市启动了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试点工

作，先期选择了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等１０个病种进行按病种付费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对规范

诊疗行为和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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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３号）、《关于城市公立攀枝花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

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以及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川府发〔２０１６〕３２号）、

《攀枝花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攀府发〔２０１６〕４２号）有关精神，为深入推进按

病种付费改革，结合攀枝花实际，在前期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另选取了部分病种开展按病种付费项

目。现将“胃十二指肠溃疡”等９１个病种目录印发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此次选择的９１个病种，作为２０１１年确定的１０个按病种付费项目的补充，原攀枝花市发

展改革委、市卫生局、市人社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我市按病种收付费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攀

发改物价〔２０１１〕１４１号）继续执行。

二、病种目录印发后，将按照目录开展医疗服务价格测算，并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

标准（另行印发）。各医疗机构应大力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进一步优化系统，为单病种付费实施做

好充分准备。

三、承担按病种付费临床路径制定和费用测算任务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好统

筹协调，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相关工作。

四、各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密切配合，做好沟通协调，共同推进按病种付费工作。

附件：单病种付费病种目录

附件

单病种付费病种目录

序号 目录 主要操作／治疗方式 备注

１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经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２ 单侧腹股沟疝 腹股沟疝修补术（单侧、补片）

３ 胆囊结石 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４ 良性前列腺增生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５ 肾结石 经皮肾镜超声碎石取石术（体外碎石）

６ 老年性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单眼）

７ 单胎顺产接生 单胎顺产接生

８ 剖宫产 剖宫产术

９ 输卵管妊娠 经腹腔镜单侧输卵管切除术

１０ 子宫平滑肌瘤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此 １０个病种
为 ２０１１年市
发改委、市卫
生局、市人社
局《关于我市
按病种收付费
项目及收费标
准的通知》（攀
发 改 物 价
〔２０１１〕 １４１
号）中已执行
的病种。各医
疗机构继续执
行。

１１ 胃十二指肠溃疡 行胃大部切除术

１２ 胃十二指肠溃疡 迷走神经切断加胃窦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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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胃十二指肠溃疡 胃空肠吻合加迷走神经切断术

１４ 肝硬化腹水 内科治疗

１５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内科治疗

１６ 脑出血 内科治疗

１７ 病毒性脑炎 内科治疗

１８ 脑梗死 内科治疗

１９ 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 急诊ＰＣＩ；静脉溶栓治疗

２０ 急性左心功能衰竭 内科治疗

２１ 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根治手术

２２ 膝关节骨关节炎 行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

２３ 输尿管结石 行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

２４ 子宫腺肌病 经腹腔镜子宫腺肌病灶切除术

２５ 宫颈癌 经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

２６ 过敏性紫癜 内科治疗

２７ 支气管肺炎 内科治疗

２８ 声带息肉 经支撑喉镜激光辅助声带肿物切除术

２９ 慢性鼻－鼻窦炎 行鼻内镜手术

３０ 唇裂 行唇裂修复术

３１ 腭裂 行腭裂修复术

３２ 下颌骨骨折 口内入路下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３３ 带状疱疹 内科治疗

３４ 结肠癌 姑息治疗

３５ 胃癌 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

３６ 乳腺癌 行乳腺癌根治术

３７ 直肠癌 直肠癌术后化疗

３８ ２型糖尿病 内科治疗

３９ 急性肾盂肾炎 内科治疗

４０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内科治疗

４１ 支气管哮喘 内科治疗

４２ 慢性支气管炎 内科治疗

４３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肺叶切除术

４４ 胃溃疡合并出血（药物治疗） 内科治疗

４５ 胃息肉 内镜下胃息肉切除术

４６ 室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缝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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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多发性骨髓瘤 内科治疗

４８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 内科治疗

４９ 终末期肾脏病 血液透析治疗

５０ 急性肾损伤 内科治疗

５１ 肛瘘 行肛瘘挂线术

５２ 肛瘘 肛瘘切除术

５３ 肛瘘 肛瘘切开术

５４ 肛周脓肿 行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

５５ 慢性硬脑膜下血肿 慢性硬脑膜下血肿钻孔术

５６ 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 行全膝人工关节置换术

５７ 胫骨平台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５８ 食管癌 食管癌切除胃代食管胸内吻合术

５９ 支气管肺癌 全肺切除术

６０ 肋骨骨折合并血气胸 行胸腔闭式引流术

６１ 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病变 行二尖瓣置换术

６２ 轮状病毒肠炎 内科治疗

６３ 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行小梁切除术

６４ 翼状胬肉 翼状胬肉切除组织移植术

６５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Ｉ型鼓室成形术

６６ 寻常型银屑病 内科治疗

６７ 原发性肺癌 肺叶切除

６８ 原发性肺癌 全肺切除

６９ 原发性肺癌 行肺局部切除

７０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内科治疗

７１ 初治菌阳肺结核 内科治疗

７２ 结核性胸膜炎 内科治疗

７３ 艾滋病合并活动性肺结核 内科治疗

７４ 艾滋病合并细菌性肺炎 内科治疗

７５ 病毒性慢性肝炎 内科治疗

７６ 精索静脉曲张 行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

７７ 胆囊炎 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７８ 胆总管结石 行切开取石术＋Ｔ管引流

７９ 下肢静脉曲张 行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

８０ 原发性肝癌 行肝癌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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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非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 行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

８２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经导管行心内电生理检查及射频消融术

８３ 乳腺良性肿块 行乳腺肿物切除术

８４ 神经根型颈椎病 内科治疗

８５ 肩关节周围炎 内科治疗

８６ 舌下腺囊肿 行舌下腺摘除术

８７ 足癣 内科治疗

８８ 包茎 行包皮环切术

８９ 单侧隐睾（腹股沟型） 行单侧睾丸下降固定术

９０ 睾丸鞘膜积液（成人） 行睾丸鞘膜翻转术

９１ 慢性肾衰竭 血液首次透析治疗

９２ 风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行主动脉瓣瓣膜置换术

９３ 风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 行主动脉瓣瓣膜置换术

９４ 骨折术后内固定取出 行骨折术后内固定取出术

９５ 腱鞘囊肿 行腱鞘囊肿切除术

９６ 流行性腮腺炎 内科治疗

９７ 皮肤恶性黑素瘤 肿瘤切除术＋干扰素

９８ 颈部良性肿物 颈部良性肿物切除术

９９ 腰椎间盘突出症 行腰椎间盘摘除术

１００ 主动脉瓣病变 行主动脉瓣瓣膜置换术

１０１ 股骨颈骨折 行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市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２号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各污水处理厂：

为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计划》，促进我市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质量，推进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美丽攀枝花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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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

格〔２０１５〕３４５号）等规定，我委对炳草岗、仁和、大渡口、小沙坝四个污水处理厂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

的污水处理成本进行了监审。本着“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

我市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并结合污水处理收费定价成本监审结论、污水处

理费征收使用情况、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建设、营运情况等，我委形成了《攀枝花市市区污水

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送审稿）》报经市政府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６日第１３次常务会议讨论同意，决定

适当调整我市市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区污水处理收费类别

污水处理收费类别分为居民污水处理费和非居民污水处理费两类。

居民污水处理收费范围包括城市范围内所有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用水（包括养老院用水和农户

生活用水），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办公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流动人员居家

生活用水，以及城市市政、消防、环卫、园林、绿化等公共设施用水。

除居民污水处理收费范围以外的都属于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二、市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年份
价格

（元／立方米）

用水类别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

居民污水处理费 ０．８０ ０．９５

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１．４０ １．４０

　　三、优惠政策

为切实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对民政部门和总工会认定的低保户、特困户的污水处理

收费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具体为：每户每月用水量在６立方米以内（含６立方米）的，免收污水处

理费；每户每月用水量超过６立方米的，按其实际用水量扣除６立方米基数以后的用水量计价收

费。

四、征收办法

污水处理费按照现行的征收办法征收。

五、收入用途：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

置。

六、执行时间和范围

调整后的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征收范围为在东区、西区、仁和区城

市规划区内所有排放污水进管网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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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攀枝花保安营机场停车场停车

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５号　　　　　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攀枝花保安营机场：

你机场《关于调整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的请示》（攀机场〔２０１７〕５５号）收悉。由于你机场停

车场投资成本大，维修、维护和管理费用高，近年来又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了改造升级，安装了车

牌自动识别收费系统，增加了停车场的运行成本。根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９７５

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０４６号）、《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２号）等有关规定，参考省内外其他机场

停车场收费标准，结合攀枝花市的实际情况，经我委分析研究，决定对你机场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

标准进行适当调整。现批复如下：

一、机场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不分车型、计时收费）：

２小时（含）以内的５元／车；

２小时－６小时（含）的１０元／车；

６小时－１０小时（含）的１５元／车；

１０小时－１４小时（含）的２０元／车；

１４小时－１８小时（含）的２５元／车；

１８小时－２４小时（含）的３０元／车。

连续停放超过２４小时的，超出的部分按上述规定重新计时收费。

二、机场停车场执行１５分钟以内免收停车费，停车１５分钟以后的从开始停车起连续计算停

放时间，并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三、请你机场严格执行价格管理相关法规，并按收费公示制度的要求，做好收费公示工作。

四、上述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０日起执行。原攀技花市物价局《关于对保安营

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的批复》（攀价费〔２００７〕１８２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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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民政局

关于规范和调整市属公办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６号　　　　　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市社会福利院：

为加强养老服务收费管理，规范养老服务收费行为，改善养老市场供求关系，促进养老服务事

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９号）、省发展改革委 省民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

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３６２号）、《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相关规定，依据成本监审结果，经分析研究，现

就规范和调整市属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床位费（人／月）

１．普通双人间：５００元；

２．智能双人间：８００元；３．智能大间：１０００元。

二、护理费（人／月）

１、自理型：３５０元。护理服务内容：清洗床上用品、整理房间、清洁平整床铺、打扫卫生。

２、半失能型（是指丧失部分功能或认知能力差，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的入住者）：１２００元。

护理服务内容：包含自理型护理服务内容外，还包括洗外衣裤、洗内衣裤、协助穿衣裤、打开水、送

饭、洗碗、理发、修剪指（趾）甲、协助洗头、协助洗澡、协助洗脸洗脚刷牙、帮扶上厕所。

３、失能型（是指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日常生活依赖他人护理的入住者。）：２４００元。护理

服务内容：包含自理型、半失能型护理服务内容外，还包括定期洗澡或全身擦洗、剃须、喂水、喂饭

菜、喂药、更换尿布、及时清理大小便、翻身、防褥疮护理。

自理型、半失能型、失能型的护理除上述服务内容之外，为入住者提供的其他个性化服务项

目，其收费标准由养老机构与入住者或其家属协商议定。

三、公杂费：１００元（人／月）。

四、伙食费：伙食费由养老机构按照非营利原则，根据入住者的实际消费情况，据实收取。

五、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养老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下浮。

六、入住者因病住院或有事请假外出，占床的可继续收取床位费，不占床的不再收取床位费；

护理费均不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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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养老机构要认真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

标准、收费依据、举报电话等内容，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八、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０日起执行。原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市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

收费标准的通知》（攀发改物价〔２０１１〕１３３号）同时废止。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民政局

关于规范和调整公墓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７号　　　　　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市青山公墓管理所：

为进一步加强公墓服务收费管理，规范公墓服务收费行为，保障公墓维护管理的基本需求，促

进殡葬事业改革和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

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６７３号）、省发展改革委 省民政厅《关于加强殡葬服务

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９８９号）、《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相关

规定，考虑市属公墓维护管理成本增加较大的实际情况，并参考省内其他市县公墓维护管理的收

费标准，经测算、对比、分析研究，现就规范和调整你所公墓服务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公墓维护管理费

１．一类墓［墓穴售价１万元（含）以下的］：５０元／年．墓。

２．二类墓［墓穴售价１万元－３万元（含）的］：１００元／年．墓。

３．三类墓［墓穴售价３万以上的］：１５０元／年．墓。

４．壁墓：２０元／年．墓。

公墓维护管理费可一次性收取２０年，公墓墓穴使用合同期满，群众申请继续使用的，可继续

收取公墓维护管理费。

二、骨灰安葬证工本费：１０元／证。

三、公墓墓穴销售价格及提供的其他延伸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其销售价格和收费标准

由公墓经营单位根据实际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自行确定，但不得虚高定价。

四、公墓经营单位要认真执行价格管理有关法规，落实收费公示制度，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

布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举报电话等内容，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０日起执行。原市物价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关于贯彻省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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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关于调整殡葬服务管理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攀价费〔１９９８〕６６号）、市物

价局 市财政局《关于对青山公墓新建墓穴收费和改造墓穴增收材料费的批复》（攀价费〔２００２〕７４

号）、《关于对青山公墓二墓区新修墓穴收费标准的批复》（攀价费〔２００３〕１９４号）文中有关公墓服

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的规定同时废止。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做好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

集中公示工作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７〕２５７号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市级有关部门，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各县（区）发展改革局、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局、民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总体工作部署，根据省发展改革

委《关于做好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集中公示工作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４６号）要

求，现将做好我市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集中公示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公示制度。建立并实行市级、各县（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集中公示制

度，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由民政部门负责在门户网站上集中

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未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由其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在门户网站上集中公示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

二、规范公示格式。各公示责任主体应在本部门门户网站设立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

公示导航栏，做到位置醒目，简明直观，指向快捷，内容动态更新，数据准确完整，具体格式（样表）

见附件。

三、落实公示时间。市级、各县（区）务必于８月３１日前完成我市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

费项目及标准的集中公示工作。

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标准，是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并纳入

督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尽快建立完善并实行集中公示制度，是国家和省提出的明确工作要

求，请市级各相关部门、各县（区）务必高度重视，认真抓紧抓好落实。

附件：１．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及其他收费集中公示表 （略）

２．眉山市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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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眉山市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名单

序号 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名单 业务主管单位

１ 眉山市计算机协会 眉山市信息化工作管理办公室

２ 眉山市价格协会 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３ 眉山市无线电协会

４ 眉山市互联网协会

５ 眉山市元明粉协会

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６ 眉山市信鸽协会

７ 眉山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８ 眉山市游泳协会

９ 眉山市棋类协会

１０ 眉山市体育舞蹈（国标舞）协会

１１ 眉山市桥牌协会

１２ 眉山市武术协会

１３ 眉山市跆拳道协会

１４ 眉山市羽毛球协会

１５ 眉山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１６ 眉山市钓鱼协会

１７ 眉山市健美健美操协会

１８ 眉山市气排球协会

１９ 眉山市篮球协会

２０ 眉山市学生体育艺术教育协会

眉山市教体局

２１ 眉山市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眉山市公安局

２２ 眉山市殡葬协会 眉山市民政局

２３ 眉山市公证员协会

２４ 眉山市基层法律服务协会
眉山市司法局

２５ 眉山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６ 眉山市建筑业协会

２７ 眉山市土木工程科技协会

２８ 眉山市工程造价协会

２９ 眉山市公用事业协会

３０ 眉山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３１ 眉山市燃气行业协会

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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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眉山市物业管理协会 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３３ 眉山市道路运输协会 眉山市交通运输局

３４ 眉山市泡菜协会

３５ 眉山市农机行业协会
眉山市农业局

３６ 眉山市兰花协会

３７ 眉山市林产工业协会
眉山市林业局

３８ 眉山市东坡美食协会

３９ 眉山市美容化妆品协会

４０ 眉山市美发行业协会

眉山市商务局

４１ 眉山市东坡奇石根艺收藏协会

４２ 眉山市收藏家协会

４３ 眉山市硬笔书法家协会

４４ 眉山市雕塑艺术协会

４５ 眉山市收藏协会

４６ 眉山市东坡收藏家协会

４７ 眉山市印刷协会

４８ 眉山市音像书刊协会

眉山市文广新局

４９ 眉山市内部审计协会 眉山市审计局

５０ 眉山市旅游协会 眉山市旅游局

５１ 眉山市环境卫生科学技术协会

５２ 眉山市风景园林协会
眉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５３ 眉山市奶业协会 眉山市畜牧局

５４ 眉山市城乡规划协会

５５ 眉山市测绘地理信息协会
眉山市城乡规划局

５６ 眉山市烟花爆竹协会

５７ 眉山市安全生产协会
眉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５８ 眉山市药品管理协会 眉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５９ 眉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协会 眉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６０ 眉山市粮食行业协会 眉山市粮食局

６１ 眉山市铝业协会 甘眉（铝硅）工业园区

６２ 眉山市花卉园林协会

６３ 眉山市水产渔业协会
眉山市科协

６４ 眉山市扶贫开发协会 眉山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６５ 眉山市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协会 眉山市政府金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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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眉山市快递行业协会 眉山市邮政管理局

６７ 眉山市集邮协会 眉山邮政分公司

６８ 眉山市房地产业协会（已脱钩）

６９ 眉山市畜牧业协会（已脱钩）

７０ 眉山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已脱钩）

眉山市民政局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强砂石销售价格行为监管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检〔２０１７〕２４０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各区、县发改局：

为确保我市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建设，近期市政府专题对砂石生产销售有关问题作了研究，

要求加强砂石销售价格行为监管。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各地按照通知要求抓紧开展落实。

一、８月２５日前对本地砂石生产、销售企业进行排查，对企业法人、联系电话、生产、销售区

域、销售价格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

二、９月１日前对生产、销售砂石企业开展价格政策宣传，制作砂石价格政策提醒告诫函并请

企业负责人签字。

三、９月５日前各地将排查、整治情况上报市发改委（市价格监督检查局），我委将适时组织力

量进行督查。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资阳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超敏 Ｃ反应蛋白测定”等１１项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５２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卫计局、市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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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发改委、原资阳市卫生局以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４〕１号文批准了“超敏Ｃ反应蛋白测定”等

１１项医疗服务项目的服务价格，现文件有效期满。经研究，现将“超敏 Ｃ反应蛋白测定”等１１项

医疗服务价格做如下通知：

一、“超敏Ｃ反应蛋白测定”等１１项医疗服务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除外内容、医疗服务价格

及说明详见附件。

二、以上医疗服务价格为二级乙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服务价格，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服

务价格按照《资阳市物价局、资阳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全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资

价费［２００６］８６号）中规定浮动幅度执行。

三、以上医疗服务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各县（区）发改局、卫计局应

及时将此文转发到各级各类公立医院执行。

附件：“超敏Ｃ反应蛋白测定”等１１项医疗服务价格表

“超敏Ｃ反应蛋白测定”等１１项医疗服务价格表
单位：元

序号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服务
价格

说明

１ ２５０３０１０１７ 超敏Ｃ反应蛋白测定 项 ２５

２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１ 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 项 ５４ 各种免疫学方
法减收３０元

３ ２５０３１００１７ 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测定 项 １５ 化学发光法加
收５元

４ ２５０３１００５４ 降钙素原检测 项 １６７

５ ２５０４０２０１０ 抗核糖核蛋白抗体测定 项 １７ 免疫印迹法加
收１０元

６ ２５０４０３０２６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体测定 项 ２３

７ ２５０４０３０２７ 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测定 项 ２３

８ ２５０４０３０２８ 副流感病毒抗体测定 项 ２３

９ ２５０４０３０３１ 腺病毒抗体测定 项 ２５ 各种免疫学方
法减收１０元

１０ ２５０４０１０１４ 各种白介素测定 项 ６４

每种测定计费
一次，各种免
疫学方法减收
２０元

１１ ２５０５０１０４０ 真菌Ｄ－葡聚糖检测 包括真菌Ｄ－肽聚糖检测 项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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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发展改革委、资阳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

测定”等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５３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各县（区）发改局、卫计局，市级医疗机构：

资阳市发改委、卫计局以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６〕４５号文批准了安岳县人民医院“尿中性粒细胞明

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测定”等医疗服务价格试行标准，现试行期满。试行期间价格执

行情况良好，经研究，现将“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测定”等医疗服务价

格及相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测定”医疗服务价格及相关规定，项目

名称：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测定；项目编码：２５０３０７０５５；项目内涵：无；

除外内容：无；服务价格：２００元／次。此价格不分医疗等级，执行全市统一价格。

二、原资阳市物价局、原资阳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全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资价费〔２００６〕８６号）中的“辅助呼吸”（项目编码：３１０６０３）服务价格已含呼吸面罩费用。如经患

者、患者家属同意或应患者、患者家属要求使用一次性呼吸面罩，则一次性呼吸面罩可列入“除外

内容”，按一次性呼吸面罩进价计费。

三、以上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起执行，有效期３年。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资阳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高尔基体蛋白７３测定”等４项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６３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卫计局、市级医疗机构：

资阳市发改委、原资阳市卫生局以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４〕９３号文批准了“高尔基体蛋白７３测定”

等４项医疗服务项目的服务价格，现文件有效期满。经研究，现将“高尔基体蛋白７３测定”等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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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价格做如下通知：

一、“高尔基体蛋白７３测定”等４项医疗服务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除外内容、医疗服务价格及

说明详见附件。

二、以上医疗服务价格为二级乙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服务价格，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服

务价格按照《资阳市物价局、资阳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全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资

价费［２００６］８６号）中规定浮动幅度执行。

三、以上医疗服务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各县（区）发改局、卫计局应

及时将此文转发到各级各类公立医院执行。

附件：

“高尔基体蛋白７３测定”等４项医疗服务价格表
单位：元

序号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服务
价格

说明

１ ２５０４０４０１７
－１ 高尔基体蛋白７３测定 项 ９２．３１

２ ３１０３０００５９ 海德堡视网膜厚度检查
（ＨＲＴ） 次 ４６．１５

３ ３１０３０００６３ 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
（ＵＢＭ） 次 ４６．１５

４ ３１０３０００６４ 光学相干断层相（ＯＣＴ） 含测眼球后极组织厚
度及断面相

次 ８１．８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

市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６６号　　　　　二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市级有关部门，各县（区）发改局：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３３２号）的规定，现将我市２０１７年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７年资阳市市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附件）。我市无市级设立

的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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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二、各县（区）应按照国家和省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四川省定价目录》的权限划分，公布本级

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附件：２０１７年资阳市市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附件

２０１７年资阳市市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行业主管部门 执收单位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１ 公安 停车服务机构
具有自然垄断经营特征的
机动车停车收费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７］２号

２ 城管 资阳市医废处置中心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６］８７号

３ 质监 检测机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收费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４］１１１号

４ 环保 检测机构 机动车尾气检测收费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５］７０号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利州区花园小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广发改〔２０１７〕２６０号　　　　　二一七年七月三日

利州区教育局：

你局《关于核定花园小学收费标准的报告》（广利教［２０１７］３７号）收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规政策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广元市利州区花园小学办学成本监审，结合学

校发展等实际情况，经研究，现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学费：５５００元／生·学年，分两步执行到位，即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学起执行４５８０元／生·学年，

２０１８年秋季开学起执行５５００元／生·学年。

二、住宿费不作调整。

三、代管费按照“据实收取、按时结算”的原则，由学校在每年秋季开学前预收，学年末结算，

多退少补。

四、学校应按规定及时在校内醒目位置和缴费现场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自觉接受家长

和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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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

“升泰苑”商住楼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的批复

广发改〔２０１７〕２８１号　　　　　二一七年七月十日

广元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升泰苑”经适房定价的申请》收悉。位于广元市利州区东坝金柜村二组“升泰

苑”商住楼项目，总建筑面３６９１８．２３平方米，其中配建经济适用住房９套，建筑面积６９０．３５平方

米。经我委按照《四川省经济适用房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相关规定对配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定价

成本进行监审后，现对“升泰苑”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批复如下：

一、“升泰苑”９套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２５７５元（按建筑面积计）。

二、销售中应当以此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楼层、朝向差价，楼层差价和朝向差价率增减的代数

和应为零。

三、你公司在销售房屋时应严格执行核定的销售价格，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其他费用；并将每

套房屋的销售价格在在销售场所的醒目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特此批复。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广元市中心医院停车场收费的批复

广发改〔２０１７〕３００号　　　　　二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广元市中心医院：

你院《关于申请核定新的停车收费价格的报告》（广医发〔２０１７〕８０）收悉。在当前医院内停车

位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就医群众的停车需求，缓解和疏导停车难矛盾，方便就诊患者

停车，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管理的通知》（川发改〔２０１３〕１０４６号）规定和定价成本监审报告（广发改价审〔２０１６〕０２号），本着

兼顾停车场投资管理成本、停车群众负担以及合理引导车流量的原则，现对广元市中心医院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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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停车服务收费标准：起价每辆５元／２小时，超过２小时后每小时１元。

对停车不足１５分钟的车辆不收费。

二、你院应按规定在停车场入口等醒目位置对停车服务收费相关内容进行公示。

三、上述收费标准从发文之日起执行，试行１年。

特此批复。

广元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输配电价

政策和降低电网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广发改〔２０１７〕３３３号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物价）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元供电公司：

现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８号）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合理调

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转发你们，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贯彻

意见，请一并执行。

一、执行范围

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的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我市４家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改

分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元市昭化供电分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苍溪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旺苍县供电分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剑阁县供电分公司）与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广元供电公司直供区执行统一的四川电网电价政策，同步执行省发展改革委出台的四川

电网输配电价、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和其他电价政策措施。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限公司电力价格不纳入四川电网统一电价政策执行范

围，除居民生活用电价格与四川电网同价外，其他各类用电价格仍原规定由青川县发展改革局制

定。请青川县发展改革局按照国家输配电价改革有关政策的规定和要求，合理制定青川电力有限

公司输配电价标准；按照国家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有关政策确定用电类别和电压等级，并利用本次

四川电网趸售电价降价空间对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限公司电力销售价格作适当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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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电企业上网电价

我市境内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用户或市场化售电主体与发电企业通过自愿

协商、市场竞争等方式自主确定，电网企业按照有权部门核定的电网输配电价标准收取过网费。

未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及电量的上网电价暂按原规定执行。

三、销售侧电价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购电价格由市场交易价格、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居

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和未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电（包括大工业用电）及其他用电

等执行有权部门核定的电网目录销售电价。

四、执行时间

上述规定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原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五、相关要求

各供电公司要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的要求，认真做好新旧电价政策的衔接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各县、区发展改革（物价）局要做好电价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加强对

电网企业电价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输配电价政策和电网销售电价降价措施执行到位。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以前市发展改革委（含原市物价局）出台的有关地方电网电价政策措施停止

执行。请旺苍、苍溪、剑阁、昭化发展改革（物价）局清理自行出台的电价政策，与本文规定保持一

致。

巴中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巴中龙泉外国语学校收费项目标准的批复

巴发改［２０１７］３０７号　　　　　二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巴中龙泉外国语学校：

你校《关于调整我校学杂费收费标准的请示》（巴龙泉校〔２０１５〕０３０号）收悉。经审查，你校

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了合法办学资格的社会力量办学学历教育学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四川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力量举办的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

（川价费〔２００２〕８号）及《四川省定价目录》文件规定，经成本测算，并结合你校实际情况，现将有

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学费（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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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１１５００．００元／生．年；

高中：１２０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学生代管费由学校代收代支，按期结算，多退少补，不得盈利。价格主管部门要对代管费

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三、执行时间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始（以前在校生按原标准执行）。同时，该收费标准作为你校执

行的上限标准，执行中可根据实际情况下浮，但不得上浮。凡发现超标准收费行为，价格主管部门

将依据《价格法》严肃查处。

四、你校应将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计费单位、收费性

质、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等项目向社会公示。收费行为使用税务发票，照章纳税，并自觉接受价格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巴中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南龛石窟

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

巴发改〔２０１７〕４３４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巴中市南龛石窟研究所：

根据你所申请，你所向我委申报了《关于提高南龛石窟景区门票价格的请示》。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四川省旅游条例》、原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管理

办法》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４〕２６１号）要求，我委经成本监审，召开价格听证会等法定程序，并综合

各方面意见，按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对南龛石窟的保护相统一的原则，形成了南龛

石窟景区门票定价方案，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核定南龛石窟景区门票价格为：４０元／人·次（不分淡旺季）。

二、门票优惠对象及标准：对６０岁（含６０岁）至７０岁（不含７０岁）年龄段老年人、中、小学生

等凭有效证件实行半价优惠；对７０岁（含７０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现役军人、残疾人（凭

残疾证）、１．２米（含１．２米）以下儿童免收门票；对旅行社组团的游览参观团队，根据游客人数的

多少，由景区经营单位与旅行社协商，可适度对票价实行优惠。

三、你所应将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计费单位、收费性

质、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等项目向社会公示。同时使用税务发票，照章纳税，并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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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标准试行时间为二年，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起执行，期满后需重新申报，执行期间如遇国

家、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巴中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巴中中学

（龙湖校区）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的批复

巴发改〔２０１７〕４３８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四川省巴中中学：

你校《关于上调龙湖校区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的请示》（巴中学〔２０１７〕２１号）收悉。根据国

家现行教育收费政策的规定，你校对该校区学生公寓住宿楼进行了改造和新增温控等相关设备，

结合成本监审的具体情况，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核定你校龙湖校区学生公寓住宿费（不含电费）标准为：

八人间４９０．００元／生·期

六人间５７０．００元／生·期

四人间７３０．００元／生·期

二、你校应将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计费单位、收费性

质、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等项目向社会公示，并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巴中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巴中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的批复

巴发改〔２０１７〕４３９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提高学生住宿费收费标准的申请》（巴职院〔２０１７〕２６号）收悉。根据国家现行教

育收费政策的规定，你院对学生公寓住宿楼进行了改造和新增温控等相关设备，结合成本监审的

具体情况，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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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定你院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为：

六人间１２００．００元／生·年

五人间１５００．００元／生·年

四人间１７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你院应将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计费单位、收费性

质、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等项目向社会公示，并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此标准试行时间为一年，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期满后需重新申报，执行期间如遇国

家、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巴中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

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问题的批复

巴发改〔２０１７〕５２１号　　　　　二一七年十月九日

国网四川电力巴中供电公司：

你公司《关于及时核定并更新我市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收费标准的函》收悉。根据《四川省

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４〕８７９号）精神，结合一年来市内各充电站的运行情况，参照省内部分地区出台的相关政策，

现就我市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批复如下：

一、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并分类定价，按充电电度收取。其中，电动公

交车０．３４元／千瓦时；电动出租车、七座以下客车及其他社会车辆０．７０元／千瓦时。以上标准不

含电价，具体标准由经营者在上述标准内自行确定。

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的电价政策。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用

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２０２０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

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

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

设施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用电价格。

三、本批复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原《巴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问题的通知》（巴发改〔２０１６〕３８８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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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发展改革委关于

邛海国家湿地公园门票价格的通知

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８２号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西昌市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你局《关于申请核定西昌邛海湿地门票价格的请示》（西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０号）收悉。经过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定价成本监审、价格听证会、征求部门意见等程序，十一届州政府第４次常务

会议原则同意我委提出的门票价格方案。根据《凉山州人民政府关于邛海国家湿地公园门票价格

方案的批复》（凉府函〔２０１７〕１８６号）精神，现将邛海国家湿地公园门票价格等事宜通知如下：

一、邛海湿地已为《国家林业局关于内蒙古白浪洮儿河等２０处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的

批复》（林湿发〔２０１４〕２０４号）认定为“国家湿地公园”。为确保湿地的有效管护和可持续发展，州

政府同意西昌市人民政府对邛海湿地实施封闭管理并面向游客收取门票。

二、门票价格。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实行分景点和联票相结合的门票计费方式。

（一）分景点：

１．梦里水乡景点（一、二、三期）５０元／人；

２．梦寻花海景点（五期）４０元／人；

３．梦回田园景点（六期）３０元／人。

（二）联票：１００元／人（出票当日及次日有效）。

（三）梦回田园的原西波鹤影景点（四期）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三、邛海国家湿地公园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按《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９６号）规定执行。

具体为：

（一）特殊群体门票价格优惠。

１．青少年：６周岁（含）以下或身高１．２米（含）以下的儿童实行免票，６周岁（不含）至１８周岁

（含）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

２．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免收门票。

３．老年人：６０周岁（含）以上至６９周岁（含）老年人实行半票，７０周岁（含）以上老年人免收门

票。

４．残疾人：免收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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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特殊群体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游客，应按规定出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二）旅行社等团购门票价格优惠。对旅行社等团购门票价格优惠率最高不得超过门票价格

的２０％。

四、邛海国家湿地公园门票价格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执行。

五、景区须在售票处的显著位置公示门票价格、特殊群体门票价格优惠办法和优惠率以及景

区内交通运输服务价格、投诉举报电话（价格举报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六、你局应督促景区机构进一步加大湿地的保护、管理和投入，完善湿地服务设施和功能区建

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并向广大游客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００９７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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